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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  言

這兩年半以來，由於新冠肺炎造成人潮流動的停滯，相信任誰都沒有預想過會持續如此

漫長的時間。世界各國的經濟成長也因此影響受到很大的阻礙，與此同時，人與人的連繫重

新受到重視。台灣由於適當的防疫對策，並以半導體為中心的IT產業為主軸，在這樣艱困的

時期，經濟仍舊穩定持續成長，此為值得向全世界誇耀的成就。而近期美中關係的惡化及烏

克蘭情勢等世界的情勢正在劇烈改變，台灣在這樣的狀況下仍能確立自己的價值，提高台灣

在世界上的存在感，十分值得令人稱讚。

今年度台北市日本工商會亦將會員企業的請求及問題，統整為向台灣政府進行政策建言

的「2023年白皮書」。首先在此向提供協助的會員企業致上謝意。

台灣與日本間正式斷絕邦交後，已構築了五十年以上的良好關係。今年是開始台日間

「嶄新五十年」的第二年，惟目前世界情勢正邁入巨大的改革期。在此環境下，為求台日雙

方之發展及建立更進一步的信賴關係，台灣與日本共享長期的願景，且逐步確實地加強合作

關係乃至為重要。

而基於上述情形，今年的主要政策建議係就以往架構進行更改，並將架構分為「台日合

作的目標」及「為實現目標的建議」兩大部分。在「台日合作的目標」中，其目的在於就經

濟、企業、人才三大點，呈現台灣與日本應合作達成的願景，由台日雙方共享該願景。而在

「為實現目標的建議」中，則是記載為將「台日合作的目標」中所呈現要達成的願景加以實

現，而台北市日本工商會就必要之施行政策等所提出相關建議。

去年提出白皮書後，承蒙政府機關靈活且迅速的因應而有豐碩成果，例如舉辦多場面對

面會議等，本會在此謹表謝意。期待今年進一步加強政策執行力，使其更具速度性、具體性

與透明性。

台北市日本工商會

理事長 竹田 亨

2023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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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主要政策建議
「共享台日合作的長期願景及為實現願景的建議」

１．台日合作的目標

　　１）經濟

● 加速推動加入經濟夥伴協定等

● 台日合作開拓第三國市場

　　２）企業

● 建構台日半導體供應鏈

● 培育新能源、節能、脫碳相關產業

● 強化物聯網（IoT）、數位轉型（DX）相關產業之台日合作

● 強化台日在醫療相關產業上之合作

● 促進交通相關產業等之轉型

　　３）人才

● 促進台日間之人才交流及培育

２．為實現目標的建議

　　１）基礎建設方面

● 穩定供應具有國際競爭力之電力

● 穩定供水

　　２）人才方面

● 加強引進外籍勞工及提高出生率

● 勞工工作型態多樣化及促進人力精簡與無人化

　　３）制度方面

● 日商等外資容易參進、投資之制度

● 促進創新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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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政策建議之整體架構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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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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経済 経済 経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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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日
合
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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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台日合作的長期願景，以加強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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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台日合作的目標

１）經濟

● 加速推動加入經濟夥伴協定等

在地區型經濟夥伴協定陸續簽訂下，台灣與主要國家間簽有協定者，僅有紐西

蘭、新加坡與中國，且與中國間之ECFA後續協商亦陷入停擺。與他國相比，有關貿

易之競爭條件處於劣勢，對出口導向的台灣屬於嚴重問題，並可能成為阻礙日本等

外資參進之主要原因。

在此情形下，對於台灣在2021年9月申請加入CPTPP，日本政府也有提出歡迎台

灣申請加入之意見。台北市日本工商會希望日本政府積極給予支援，以實現台灣加

入CPTPP。由於之前英國的加入已經承認，未來關於下一個成員的加入將會開始正式

研議，因此期待台灣政府也能夠積極爭取及備齊條件。

尤其是近來在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各國與俄羅斯及中國等之對立激化下，

為穩定台灣經濟，與其他國家簽訂經濟夥伴協定至為重要。尤其台灣擁有半導體等

重要產業，西方國家因日漸升高的經濟安全保障需求，有加強支持台灣加入夥伴協

定的趨勢。因此，希望台灣政府掌握此機會及環境變化，不僅就CPTPP，就IPEF之加

入及與日本等其他國家間簽訂EPA及FTA事宜也能持續進行推動。

此外，強烈希望日本等各個國家能夠積極支持台灣加入。

● 台日合作開拓第三國市場

台灣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促進與東協（ASEAN）10國、南亞6國以及紐澳等

18國之交流。此一方針今年亦持續辦理。

對於台日雙方企業而言，新南向政策的目標地區是可望透過台日企業合作而擴

展新事業的地區，台北市日本工商會對此政策表示支持。

希望台灣政府能就新南向政策中，期待看見何種的台日企業合作模式，進行更

具體的討論並提供相關措施說明。同時也敦請台灣政府就以前述行動為主之台商或

機構，推動與日商媒合等，藉此讓前述行動更加活躍。

２）企業

● 建構台日半導體供應鏈

台灣是極重要之全球半導體生產基地，且其重要性與日俱增。在此情況下，日

商向台灣採購許多半導體，對日商而言台灣的重要性日益升高。而在半導體材料及

生產設備等，日本也有多家企業在全球具有相當高之市占率，且已有許多企業進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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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於台灣的半導體供應鏈擔任重要角色。

此外，台積電（TSMC）於日本熊本設立半導體工廠，並於筑波設立半導體後段

製程相關研發中心等，台日雙方亦加強在日本的合作。從保障經濟安全的角度，日本

政府亦致力於提升日本國內半導體生產能力，日方期待在台日半導體之研發及生產上

各盡其責並加強雙方合作，例如在日本研發生產汽車或工業機器等用途之半導體等。

● 培育新能源、節能、脫碳相關產業

台日兩國在缺乏能源資源一點上相似。日本長年以來領先台灣所累積新能源、

節能、脫碳等之know-how，若使台日兩國共享，應可為台灣帶來很大貢獻。

台灣政府於2022年3月30日公布「台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明

揭2050年前將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實質淨零之政策，同時於2023年1月制定「氣候

變遷因應法」，預定監控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及開徵碳稅等。

在此目標下，今後台灣將推動太陽能發電及離岸風力等再生能源（下稱再生能

源）發電廠之積極建設、於火力發電廠引進CCUS技術、正式採用氫作為發電原料

等。另計畫因應再生能源擴大，討論再生能源供電網之建構與實現高壓直流輸電等，

藉此擴大再生能源的供電容量，同時透過推動電網數位化並提升彈性、加強與VPP

（Virtual Power Plant）、微電網及蓄電系統等之搭配，提升電網強韌度。

目前已有日商參與台灣的太陽能發電及離岸風力發電事業。此外，日本國內

外亦有許多有益穩定供電之電網建構等相關前導實驗，如在火力發電中混燒氨與氫、

CCUS技術研發、VPP與微電網、蓄電系統等之搭配。如同前述，對於解決2050年降

低溫室效應氣體排放與穩定供電等兩大難題，日本擁有豐富的技術與know-how，可

為台灣帶來很大貢獻。

再者，台灣GDP規模約為日本的12%，但電力消費量卻高達日本的30%。此外，

日本於2011年311大地震後推動節能技術，電力消費量有減少趨勢，台灣則仍持續

增加。雖然台灣半導體工廠等產業用途的電力需求旺盛，但我們認為透過節能技術

仍有很大空間可縮減電力總需求。

鑑於上述情形，期待今後在台灣積極推動引進日商所擁有的再生能源、脫碳、

節能技術，由台日一同加速推動實現脫碳社會。

● 強化物聯網（IoT）、數位轉型（DX）相關產業之台日合作

台灣政府於6大核心戰略產業中列舉「資訊數位相關產業」、「5G、DX、資安

產業」，對其十分重視並作為今後的重點發展產業，同時在DX領域中亦有許多新創

企業成立。此外，許多台灣企業於推動該等產業所需之半導體等電子零件及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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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器、小型基地台等硬體領域中，具有很高的全球市占率。

日本也正在數位轉型（DX）的潮流加速中，並從DX1.0（削減成本）到DX2.0

（開創新事業）乃至DX3.0（社會變革）的潮流變遷中，目前已開始推動活用物聯網

（IoT）技術以建構社會基礎設施。在此情形下，有許多企業在系統解決方案及軟體

領域已具有優勢。此外，在後5G（Post 5G）之第6代行動通訊系統研發亦越顯活躍。

基於上述情形，藉由結合日本系統、軟體領域之技術及know-how，與台灣數位

轉型相關新創企業擁有的創新技術，以及台灣企業向來擅長的硬體領域長處，可開

創IoT及DX領域之新產業，同時建構低價及安全安心之智慧城市等嶄新的都市及社會

系統。期待今後透過台日企業的合作，以如上述實現創造嶄新的產業及社會架構。

● 強化台日在醫療相關產業上之合作

台灣政府列舉生醫產業為6大核心戰略產業之一。目前台灣除了醫療水準外，醫

藥及醫療器材產業的水準也很高。

在這一方面，日本也有許多企業在醫療器材領域具有相當高的全球市占率，其

在藥品領域上亦屬於亞洲的代表性企業。於再生醫療及癌症治療等尖端醫療上，日

本企業亦在許多領域領先全球。

上述在組合醫療與數位轉型的領域中，台灣有較多領先的部分，例如引進電子

病歷或推動疫情期間的遠距醫療等，皆屬於台灣較先進的部分，應可由日本企業與台

灣醫院或企業合作，在台推展事業後逆向輸出回日本。就日本方面而言，於再生醫療

領域較台灣進步，亦有不少台灣企業擬引進日本新技術。因此，期待台日間除了過去

的醫療及藥品、醫療器材領域外，亦能在醫療的數位轉型或再生醫療等新領域合作。

今後在高齡化急速加快中，台灣與日本共同推動醫療相關領域將非常重要。期

待台日企業攜手合作，加快推動解決上述問題。

● 促進交通相關產業等之轉型

台灣政府在先前提及之「台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中亦提出目

標，2030年市區公車及公務車全面電動化、小客車與機車新售數量之30%、35%電

動化，以及2040年新售汽車及機車全面電動化、2050年電動車占所有汽車比率達到

90～95%。若電動化照此計畫進行，充電站等基礎設施的建設即十分重要，故亦需

規劃EV充電站之相關補助金等優惠措施。另一方面，有關電動車之製造，台灣已成

立MIH並有將近100家日商加盟，且已出貨電動公車予高雄市等，一步步累積成果。

此外，為達成2050年碳中和及電動車比率之目標，現有車輛的環保措施及促進報廢

等政策亦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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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含汽車零件與電子零件在內的電動車輛與充電基礎設施領域中，日本有許

多企業具有優勢。因此透過台日合作，可加速電動車輛與充電基礎設施的研發及生

產，進一步推動台灣運輸機器電動化。

期待今後台日企業亦能在上述領域中攜手合作，並形成新的產業群聚，逐步建

構社會基礎設施。

３）人才

● 促進台日間之人才交流及培育

台日間的民間交流非常蓬勃，在疫情前的2019年台日間交流人數合計為708萬

人，在十年內就增加將近三倍之多。而台日間轉為正常交流後，尤其是台灣的訪日

人數已有顯著的復甦，但日本的訪台人數至今卻仍在復甦當中，故期待今後彼此的

人才交流更進一步活躍。

再者，過去台灣有許多具有留日經驗者等熟知日本的專業人才在支撐日商的商

務，今後進一步擴增該熟知日本的專業人才相當重要。另一方面，讓日本人更加瞭

解台灣亦屬重要。為此，除懇請台日雙方間的交換留學及見習旅行等能更加踴躍外，

同時針對留學生設立獎學金制度及擴大台日企業與學生間的媒合。對於希望到國外

留學的日本人而言台灣乃是重要的地區，因此期待台灣政府更積極的推行各種政策，

以招攬日本人前來台灣。此外，期待台灣政府對於日本人學校及台灣的大學等研究

日本的研究機關也繼續給予支援。

另一方面，日商希望藉由台日企業間的人才交流及積極僱用留日台灣人等方式，

推進台日雙方交流的多樣化。

２．為實現目標的建議

１）基礎建設方面

日商對台灣的投資持續頻繁不斷，於2022年的投資金額約達17億美元，並創下史上

最多金額的記錄。雖然在「1．台日合作的目標」所列舉之經濟、企業、人才方面，日商

如上述積極進行投資並支撐著台日合作，但投資台灣的日商卻擔憂所謂「五缺」的情形，

亦即，缺電、缺水、缺人才、缺工、缺地。在此，就上述五缺中，特別在基礎建設方面令

人極為憂心之電力及水方面，提出以下相關建議。

● 穩定供應具有國際競爭力之電力

穩定供電不僅對日商而言，對於在台經營的所有企業均屬最低要求。然而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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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電在2021年5月、2022年3月及最近均連續發生大規模停電，對於供電的穩定性

令人越發不安。

在電力需求持續增加之下，預測今後以半導體為主軸之投資增加、外資公司在

台設廠、台灣企業投資回流等，電力需求將進一步增加。在供電方面政府計畫透過

增加天然氣與再生能源來負擔，對環境影響較小。此一方向雖屬正確，但在供電平

衡緊迫之疑慮中，2025年將目前發電量占比不到10%且屬基載電力之核能發電完全

停止，並大幅減少燃煤電力。在此情形下，提高發電量不穩定的再生能源比率政策，

以及火力發電燃料中天然氣的國際價格飆漲影響，均令人感到憂心。2025年前是否

能順利達成能源組合的劇烈改變，實令人不安。

此外，再生能源比率上升所造成輸配電網負荷增加亦令人憂心。台灣的輸配電

網原本就有不安因素，近期的大規模停電意外亦起因於變電所。因大型發電廠多位

於中南部，南電北送的輸電網，其脆弱性亦為人詬病。在此情形下，太陽能發電與

離岸風電陸續併入電網時，其電力系統的穩定性令人擔憂。

綜上所述，為使穩定供電與減輕環境負荷兩者並存，其重要措施是在現有的火

力發電廠引進脫碳設備與氨氫混燒等。此外，推動電力系統之整頓與維修、蓄電系

統與智慧電網的建構等，提高輸配電網的強韌度亦十分重要。在此一領域中，日本

已領先並累積know-how，懇請台灣政府積極引進日本技術，同時希望均衡採納日本

等國外產品。

雖然往碳中和邁進的措施十分重要，但在台日商中亦有請求先穩定供電之意見。

具有國際競爭力且穩定的供電是台灣事業環境的一大優勢，懇請台灣政府採取快速

且徹底的因應措施。

另一方面，對台灣而言推行節能亦屬重要。雖然台灣政府在今年7月已就2023年

至2029年的電力需求量，將其年平均成長率從過去的2.3%減低至2.03%，但台灣的

電力消費量持續不斷增加的情形卻仍未改變。懇請台灣政府對企業及市民更進一步

推行宣導活動，例如就節能家電與設備投資擴增補助金，以及提高大樓設定溫度等。

● 穩定供水

台灣往年均為中南部的缺水問題所苦。除生活用水外，工業用水之供應是否穩

定亦令人擔心。缺水問題不僅對日商，對於作為台灣基礎產業且需大量用水之半導

體產業亦屬一大問題。為此懇請台灣政府展望中長期，提出徹底的因應對策。

台灣政府目前除了透過疏浚等方式活化原有水庫以擴充貯水量、調節地區間用

水以及運用伏流水等措施外，亦推動再生水廠與海水淡化廠，作為不受降雨量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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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架構。其中有關再生水廠已開始引進至南部科學園區等，惟仍請求政府對於使用

再生水給予獎勵金或就再生水之使用給予投資補助等措施。另一方面，有關海水淡化

廠以往以離島使用為主，懇請積極推動台灣本島之使用。海水淡化廠雖有耗電龐大的

問題，但該領域可活用日本技術，亦可成為台日在技術與營運上的合作案例。

２）人才方面

關於人才與勞工，前述的五缺問題亦已提及且令人憂心。台灣65歲以上人口將在

2025年達到總人口的20%，即將邁入世界衛生組織（WHO）所定義的「超高齡社會」。而

2022年之總和生育率為0.87人，連續三年跌破1人大關，預估今後台灣少子高齡化將更加

快速。在少子高齡化速度加快的同時，可預見缺工的速度亦會加快。在此情況下，必須設

法填補缺工情形，以活化產業，維持經濟成長。填補勞工的方法有二，一是增加勞動人口

本身，二是提高每人的勞動生產力。有關前述兩項方法，就台灣政府所前進的方向與目標，

日本工商會提出以下相關建議。

● 加強引進外籍勞工及提高出生率

有關填補勞動人口本身，有效方式應是加強引進外籍勞工及提高出生率。

首先就外籍勞工，台灣政府積極引進外籍勞工，自2020年後，雖然因為新冠肺

炎疫情導致外籍勞工無法入境而產生缺工情形，但自去年年底開始，外籍勞工（產

業移工及社福移工）人數開始回升，期待未來亦持續擴大引進。但台灣目前仍持續

有缺工情形，請求台灣政府進一步強化引進外籍勞工之相關具體目標、擴大引進方

針、建構外籍勞工能長久工作之環境等政府政策。

有關出生率方面，台灣政府至今推出生育獎勵金及育兒津貼等發放政策，但鑑

於現今少子高齡化越趨嚴重，可見仍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歐洲的少子化對策已行

之有年，北歐的做法更是先進，近期則有法國與德國等，透過充裕的兒童津貼與鼓

勵父親申請育嬰假等，成功提高出生率。提高年輕人與育兒家庭之收入，建構良好

環境使年輕人有意生育時，能夠得償所願。就此議題，期待台灣政府推動徹底改革。

● 勞工工作型態多樣化及促進人力精簡與無人化

有關提高每人的勞動生產力，有效方法諸如建構制度允許勞工多樣化的工作型

態，以及推動人力精簡與無人化等。

首先有關多樣化的工作型態，世界各國大多推行適合各個員工生活模式的工作

型態，例如彈性工時或縮時工作、在家工作等。此潮流受到新冠肺炎影響而使在家

工作越來越普及之下更為明顯。然而在家工作等多樣化的工作型態，很難說已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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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台灣社會。為推動多樣化的工作型態，應由企業出借員工具有安全保護之精簡型

電腦（thin client）、實施電子簽章等以及推動無紙化，希望台灣政府支持建構上述

相關環境，並懇請台灣政府根據白領勞工得選擇自身工作方式之特性，建立法律制

度使該等勞工擁有靈活的工作型態。

再者為活化企業活動，僵化的勞工制度亦屬一大課題。具體而言，按照勞動基

準法難以實施降職、降級、工作調動等，有礙公司依成果主義考核與任用人才，形

成年輕優秀人才遠走國外的原因之一。就此一情形，希望台灣政府參考國外經驗，

盡快改善相關法規或其運用。

此外，年度終結或勞動契約終止時將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折算為工資發給之「剩

餘特別休假折算工資制度」，招致不請特休以換取工資而助長長時間工作之結果，

形成一大問題。此外，台灣不久後將面臨人口減少而極需提高勞動生產力，助長長

時間工作可謂反其道而行。目前某些企業因為採用該制度，導致請休特別休假的比

例明顯下降。在其他先進民主國家中，某些國家並未實施休假折算工資制度，反而

禁止採行此種制度，因此懇請台灣政府重新評估「剩餘特別休假折算工資制度」。

再者，提高勞動生產力方面，應避免依賴人力，推動人力簡化與無人化亦十分

重要。工廠等雖已引進自動化設備，但大樓管理等方面尚受到管制，本會認為鬆綁例

如大樓管理自動化、電梯遠端管理等相關規範亦十分重要，懇請台灣政府因應處理。

３）制度方面

在支持產業的各種制度方面，尤其在解決數位轉型（DX）及生技、健康照護、環境

產業等問題上，新創公司及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相比，缺乏資金與人力資源，在處理參進與

創新的相關法律制度問題上門檻更高。為使新創公司等引領新產業的公司順利進行經濟活

動，日本工商會就以下二點提出建議：一、建立日商等外資容易參進、投資之制度。二、

建立促進創新之制度。

● 日商等外資容易參進、投資之制度

有關建立日商等外資容易參進、投資之制度，建立日商等外資新創公司易於參

進市場之架構，以及鬆綁進口關稅與進口措施尤其重要。

首先工商會感謝中央與地方政府，在日商參進、投資台灣時，分別提供對企業

之支援清單，以及提供各種活動場域，使新創公司間得以互相交流與媒合。然而前

述政策的宣導與落實，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請求台灣政府進一步強化政策之施行。

此外，取得用地或取得環評等各種許可等時，因過於尊重民意造成行政上無法順利

執行，以致於展開新事業需花費的時間有時超乎預期。因此難以預估事業計畫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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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等，成為外資進軍台灣後之阻礙因素。為使外資企業參進或投資台灣時順利辦理

各種行政程序，懇切希望政府機關能於程序間提供持續且密集的支援。

有關鬆綁進口關稅與進口措施，期待台灣政府積極採取措施，將相關日本企業

之新技術引進台灣，以及降低海外相關零件之進口關稅等。該等措施應有助於推動

前述運輸機器電動化等新產業之培育及建構社會基礎設施。

此外，台灣政府仍持續採取缺乏科學根據的措施，例如繼續停止進口福島縣等

五縣生產之部分食品、要求附有輻射物質檢驗證明或產地證明、台灣仍於邊境對五

縣食品進行逐批檢驗等。為使台灣做好準備符合CPTPP之高水準，日本工商會仍持續

請求政府研議完全取消管制。

● 促進創新之制度

關於建立促進創新之制度，透過數位轉型促進創新，以及建構法規制度促進綠

色轉型（GX）等應屬重要。

有關透過數位轉型促進創新，台灣的規範有許多部分已較日本寬鬆，但若進一

步鬆綁規範，可能會有更多日商進軍台灣市場。因此希望台灣政府進一步鬆綁規範，

以實施推動台日企業在台合作所必要之演示實驗等。例如在日本產業競爭力強化法

中有消除灰色地帶之制度，得依照具體事業計畫，事前確認是否適用規範，以便即

使現行規範之適用範圍不夠明確，仍可放心投入新型態之事業活動。此外，亦有監

理沙盒制度，透過限定期間與參加者，得以迅速進行測試而無須適用現有規範，並

運用測試所得資料，以促進企業創新。該等制度在台灣亦應可運用於數位轉型、EV

等新能源車、自動駕駛、智慧城市、尖端醫療、能源創新等領域。

有關綠色轉型之推動，台灣政府公布「台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

明揭2050年前將溫室效應氣體排放量實質淨零之政策。日本同樣以2050年達成碳中

和為目標，公布路徑圖與行動計畫。台日雙方既有共同目標，期待政府推動資訊交流

與產業合作。此外，在企業活動中，推動ESG與SDGs成為極重要的經營主題。這點對

於日商而言也是一樣，台灣當地的法人、分公司等亦須推動前述措施。另一方面，企

業推動前述措施需花費相應的成本，因此需要全面性的社會制度。懇請台灣政府推動

相關法律制度的建構、建立PDCA之運作基礎、擴大優惠制度等。例如日本於5月通過

綠色轉型推動法（GX推進法）、綠色轉型脫碳電源法（GX脫炭素電源法），朝向引

進碳定價制度之方向。此外，綠色轉型聯盟亦在4月正式開始運作。綠色轉型聯盟係

由佔日本二氧化碳排放量四成以上之企業（679家）表示贊同，並開始討論排放量交

易與規則之擬定等。期待台灣政府提出具體推動方案，並推動台日間之企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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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針對2022年「白皮書」個別請求事項之政府回覆之
台北市日本工商會評價報告

一、本會針對2022年「白皮書」個別請求事項之政府回覆之評價

關於2022年10月向台灣政府提呈之台北市日本工商會2022年「白皮書」之個別請求事

項53項目（共56小項），針對台灣政府各部會給予之個別回覆，以及在7月12日、26日由國

家發展委員會舉辦的個別工作會議的討論，與在9月4日（一）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主持的全議

題協調會議的討論結果，於2023年9月初，由提出個別請求事項的企業及其所屬部會做出了

以下的評價。

A評價： 9項　　佔全體之比率為　16％　　（2021年　16％）

B評價：36項　　佔全體之比率為　66％　　（2021年　52％）

C評價：10項　　佔全體之比率為　18％　　（2021年　32％）

撤 回： 1項

關於ABC評價：

A評價：已獲政府具體回覆及進展，並回覆為「已實施」或「承諾實施」等，可望早期

獲得解決之項目

B評價：政府回覆無具體進展，回覆為「研議中」、「審議中」等，今後亦須持續交涉

之項目

C評價：政府回覆為「無法同意」、「困難」、「未答覆」等，無具體進展之項目

推測造成以上結果之可能因素如下。

2022年度的A評價項目有9項。與去年的佔比幾乎相同，在放寬離岸風電相關規定方面、

放寬金融相關的標準方面、以及與智慧財產權相關的措施皆有所進展，因此得到A評價。

B評價項目及C評價項目各為36項及10項，與去年相比，B評價項目增加而C評價項目減

少。與工作型態、勞動力、基礎建設投資環境、能源政策、汽機車/車輛出租等相關的持續

請求事項很多，而與醫療費預算/引進新藥制度等醫藥制度相關課題、與菸/酒規定相關課題、

以及部分與建築工程相關的法律修訂等皆屬於長期課題，希望透過與台灣的相關部會的交流，

能在不久的將來獲得解決。

此外，通過在7月12日、26日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主持的個別工作會議的討論，雖然沒有

改變為A評價的項目，但增進了對各項項目的相互理解並在議論中皆有所進展。再次感謝國

家發展委員會及相關部會的各位的全力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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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以及C評價的項目，除了一部分部會考量外，原則上將列入持續請求事項編入2023年

白皮書中。

二、針對個別請求事項與政府機關舉行的交流會議

⑴ 個別工作會議

關於2022年白皮書的請求事項，與2021年相同，針對幾項重要議題，在國家發展委

員會的協調下，與台灣政府相關部會進行了活躍的意見交流。由於新冠肺炎的疫情仍舊

平穩，因此今年的個別工作會議與去年相同，以實體會議的方式進行。

第一次　7月12日（三）14:30～：商社部會、金融財務部會

第二次　7月26日（三）14:30～：電機電子部會、建設部會、合資公司部會

5個部會針對共7個議題，個別進行了仔細的討論。

其中，由電機電子部會提出的第27項議題，「改善對空調機節能機能規範的實施要

領」，經過工作會議的討論，確認了以認證檢驗時由廠商選定的室外機/室內機的檢驗結

果為基礎，在市場的抽樣檢驗時也可以同樣的組合實施檢驗，在解決課題上取得了確實

的進展。此外，除了第27項議題以外，亦有幾項議題，在會議中明確了解了台灣政府今

後的方針，或近期可以期待政府朝向解決議題實施具體的行動，個別工作會議的召開可

謂十分具有意義。

⑵ 全議題協調會議

9月4日（一）15:00～17:30，舉辦了由國家發展委員會龔明鑫主任委員主持的全議

題協調會議。於會議的前30分鐘，首次針對「主要政策建議」進行了意見交換。其後會

中討論了共計7個部會的11項議題，其中數個項目都進行了令人期待有所進展的討論，今

後將持續關注其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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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2023年「白皮書」請求事項一覽表

大標題 序
號 請求事項主題 提案部會 提出年度

2022年度
部會評價

【1】與主要政策
建 議 相 關 之 全 體
議題 (人才・基礎
建設)

1 關於勞動基準法第35條之給予休息時間方式之變更 運輸觀光/
全體議題

2020 B

2 關於休假時期變更權之明確化 2023

3 關於勞工大量不足等對契約案件履行之影響
商社/

全體議題
2021 B

4 關於放寬僱用外籍勞工 (外勞) 之人數上限 高雄分部/
全體議題

2022 C

5 關於針對缺水情形之買水補助金制度 2023

6
關於為實現脫碳社會，建構私人企業亦得參與之獎勵制度以促進
氫、氨能源之使用

能源/
全體議題

2023

【2】與主要政策
建 議 相 關 之 全 體
議題 (制度)

7
關於針對民間機械式或一般平面停車場內建置EV/PHV專用充電設
施創設資助制度以推動充電基礎設施之置備事宜

一般機械/
全體議題

2014 B

8 對老舊車輛之環境對策 汽機車/
全體議題

2016 B

9 關於運輸部門中「環保替代能源」的推廣 2023

10 關於重新檢視昇降機檢查維修制度
電機電子/
全體議題

2016 B

11
關於放寬日本東北5縣生產食品之進口管制措施後台灣方面的相
關處置之改善

運輸觀光/
全體議題

2023

12 關於在政府文件上擴大使用電子簽章
商社/

全體議題
2023

13 建立對於非台灣境內居住者之加值型營業稅 (VAT) 退稅制度
情報通信/
全體議題

2023

【3】關於基礎建
設 投 資 及 改 善 投
資環境

14 關於台北松山機場航站陳舊設備更新事宜 運輸觀光 2021 B

15
關於針對新冠肺炎問題在基礎建設相關事業中所造成影響採取對
策事宜 商社

2020 B

16 關於物價上漲對契約履行造成之影響 2022 B

【4】關於能源政
策

17 離岸風電市場之國產化要求與今後之開發案件計畫

能源

2019 B

18 關於離岸風電案件對漁民之補償金 2020 B

19
關於離岸風電案件基樁建置中應放寬海洋哺乳類的觀察規範
(marine mammal observation)

2021 B

20 放寬離岸風電案件夜間啟動基礎打樁工程的管制 2021 B

21 關於相關器材之港灣保管場所之預留及支援 2021 B

22 建構OFTO (Offshore Transmission owner) 制度 2021 B

23 關於針對離岸風電業者的備用供電容量之要求 2022 B

24 關於修訂台灣再生能源開發各種相關指引 2022 B

25
關於利用、活用公有地 (國有地) 從事再生能源事業之相關行政
支援與合作

2022 B

26 關於重新擬定再生能源事業開發之完工期限 2023

27
關於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取得Electricity Business License (電業執照) 
前出售電力之架構及時間點 (含收受現金、發行及轉讓T-REC)

2023

【5】關於汽機車
業界振興策略

28 關於汽車零件進口關稅之調降政策

汽機車

2018 C

29
開放大型重型機車 (排氣量251cc以上，簡稱重機) 行駛高速公路
事宜

2019 B



台北市日本工商會對台灣政府政策建言・台北市日本工商會　9594　台北市日本工商會對台灣政府政策建言・台北市日本工商會

４. 2023年「白皮書」請求事項一覽表

共計  55  項目　　·　　延續事項  40  項目　　·　　新提出  15  項目

大標題 序
號 請求事項主題 提案部會 提出年度

2022年度
部會評價

【6】關於醫藥制
度

30
為確保超高齡社會的資源，並提高引進新醫療技術的機會，建議
將醫療費用佔GDP的比重增加至OECD國家的標準水平

醫藥品
醫療機器

2008 C

31
醫藥品給付協議契約制度之優化 (包含價格協議契約 (PVA)、其
他協議契約 (MEA)、藥費限額 (budget cap) 等)

2008 C

32 制定醫藥品醫療科技再評估 (HTR) 相關規範 2008 B

33
為推動自我藥療―開示今後願景及擴大指示藥品審查基準 (OTC 
monograph)

2023

【7】關於菸/酒/
食品等規定

34 公開、透明、公平的指定菸品市場准入機制

食品物資

2014 B

35
確保台灣食品添加物規範與國際慣例及主要貿易國家之一致性，
以利台灣消費者之多樣選擇

2023

36
①關於日本酒、燒酎等酒類商品之關稅調降 2008 B

②關於琉球泡盛之關稅調降 運輸觀光 2008 C

【8】關於建設工
程相關事項

37 關於針對促進無障礙機械式立體停車設備設置之相關法規整備

建設

2014 B

38
請確保建築執照申請獲准核發後發生第三人結構技師提出建議事
項之合理性

2017 B

39 關於購物中心招攬診所事宜 2021 B

40 關於綠建築之頂樓隔熱評估基準變更 2021 B

41 重新審視都市設計審議等委員會制度許可、認可之權限 2022 C

42 關於文理補習班及才藝班進駐購物中心之標準 2023

43
關於採用WTO政府採購協定 (下稱GPA) 時，就BSMI (經濟部標準
檢驗局) 所驗證之機種，請求排除對於非締約國之限定 (或採鬆
綁措施)

2023

44 關於IEC標準 (IEC60335-2-40) 之版本更新 2023

【9】關於金融財
務

45
關於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扣繳申報期限之計算，希望以
不含假日之營業日為基準，或如認為仍應包含假日，則希望展延
申報期間

金融財務

2019 B

46 關於簡化100萬美元以上外匯交易之中央銀行事務程序 2020 B

47 關於放寬佣金或定額回扣之相關外匯法規 2021 B

48
統包契約適用臺日租稅協定之效用擔保以及免除部分境外課稅之
要求

2021 B

49
銀行透過財團法人聯合徵信中心 (下稱JC IC：Jo i n t  C r e d i t 
Information Center) 取得的顧客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之國外
傳輸的許可

2023

【10】關於智慧
財產權

50 關於在台灣專利法中導入間接侵權制度 智慧財產
委員會

2010 B

51 關於推動審議制度改革 2019 B

【11】其他事項

52 關於業務用一對多空調節能性能檢驗之改善 電機電子 2019 B

53 關於幼稚園巴士 (幼兒園幼童專用車輛) 之租賃解禁事宜
合資公司

2021 C

54 關於保全公司等所使用之運鈔車之租賃解禁事宜 2022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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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2023年請求事項

【1】與主要政策建議相關之全體議題
（人才．基礎建設）

議題１	 關於勞動基準法第35條之給予休息時間方式之變更（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勞動基準法第35條雖規定「勞工繼續工作4小時，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

但該規定卻阻礙彈性工作方式，懇請變更給予休息時間之方式以使勞工得以選擇

具有自由度之工作方式。

補充說明	 ⑴就「連續性」及「緊急性」定義，尚未見到統一之認定標準。

⑵政府雖有一定程度之回覆，惟違法性之認定僅完全交由各地方政府之勞動檢查

處檢查人員主觀判斷，欠缺法律安定性之狀況仍未改變。只要企業與政府機關

之認知有所不同，就無法避免遭處罰之風險。

此外，我方提出此問題之目的，並非重新定義「連續性」及「緊急性」，而

是認為應依據當前社會多樣化之工作型態，建構合適之法律體制，修改僵化之法

律規定。

（運輸觀光部會／全體議題）

議題２	 關於休假時期變更權之明確化

請求事項	 勞動基準法第38條針對取得特別休假（年休假）的規定為，對於勞工所希望

之年休假，其具體的休假日期由勞工決定。但是，雇主基於經營上的迫切性或勞

工有個人的情事，可經由勞資協議來進行調整，在與勞工取得合意下，可調整休

假的時期。

然而，現實的情況是，常有雇主請勞工變更的休假日期無法取得勞工的同意，

結果無法調整日期，造成事業營運上產生巨大問題。

因此，希望將日本已導入之休假時期變更權加以明確規定。

休假時期變更權，是指企業在一定的條件下，對於員工所希望的年休假休假

日期（休假時期），擁有變更的權利。

而日本針對年休假的規定為，在勞動基準法第39條第5項規定，「必須讓勞

工在他希望的日期休假」，但同條文的但書亦規定，「若讓勞工在他希望的休假

時期休年休假將對企業的正常營運造成妨害時，雇主可讓勞工在其他時期休年休

假」，如此，企業可調整勞工希望休年休假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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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2022年5月1日，發生了台鐵司機集體提出休年休假，造成了鐵路運行的障

礙。另外，2023年4月，長榮航空集團的地勤公司亦發生了相同情況，員工集體

提出休假，造成飛機的航運產生障礙。

諸如此類藉由集體提出休特別休假，可以在拿薪水的同時得到與罷工相同的

效果，遇到這種集體年休抗爭的情況，在日本，雇主可主張此為「不當行使休假

權」，得利用休假時期變更權的規定與其對抗。在台灣，雇主則無此類對抗方法。

（運輸觀光部會／全體議題）

議題３	 關於勞工大量不足等對契約案件履行之影響（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無論是否屬於政府採購法案件，勞工大量不足對工程進度及利潤帶來巨大影

響。其理由在於台灣國內科技產業之工廠興建與擴廠、回台投資帶來的新廠建設、

公共建設增加（預算：NTD4,200億）以及實施都市計畫等建設潮，造成台灣國

內勞工長期持續不足。

外籍勞工方面，雖可依政府規定確保一定之勞工人數，惟另一方面，本國勞

工長期持續不足，為確保本國勞工就業而不得不負擔高額額外費用。

於此情況下，即使外籍勞工及本國勞工加總亦無法確保足夠之勞工人數，因

而持續對履約造成影響。

至於公共工程委員會所稱因遇契約成立時無法預料之客觀條件改變，而處於

顯失公平之情形，應基於情事變更（Change in circumstance）原則，肯認工期展

延及因此所請求之額外費用，懇請公共工程委員會發函予採購機關為前述指示。

補充說明	 無。

（商社部會／全體議題）

議題４	 關於放寬僱用外籍勞工（外勞）之人數上限（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目前係依產業別，訂有外籍勞工聘僱人數上限（外籍勞工占總員工人數之比

例）。運輸倉儲業為0%、一般製造業為10%、尖端材料製造為20%等。

於確保本國勞工實屬困難之情況下，雖擬增聘外籍勞工，卻受限於聘僱人數

上限，因此懇請放寬僱用人數之上限。

根據去年度政府機關回應，其係表示如聘僱需超過核配比率，費用上僅需支

付就業安定費，惟時間上卻就超過核配比率之部分，需於辦理徵才及再次申請後

2至3個月取得核准，方可辦理招募、面試與入境事宜。換言之，因產生將近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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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間差，該期間可能發生不小之機會損失。再次希請貴政府機關瞭解問題在於

時序，並持續研議一開始即提高核配比率。

補充說明	 由於積極投資半導體相關產業導致台灣嚴重缺工。今後此種情形勢必愈趨嚴

重。

為確保勞動力使事業得以存續，認為應擴大聘僱外籍勞工。

台灣政府今後亦擬招攬外資企業投資，對於研擬進軍台灣或擴廠之企業而言，

無法確保勞動力將形成重大問題。

（高雄分部／全體議題）

議題５	 關於針對缺水情形之買水補助金制度

請求事項	 在減壓供水期間中卻未獲得供水的情形正在發生。為在最低限度下維持事業

環境的平等，對於實際上確實未獲得供水而有必要買水的企業，希望政府機關能

夠提供補助金。

補充說明	 自來水是一般公共基礎建設，而理想的情況應該是平等供水給國民及在台經

營事業的企業。雖然我方明白缺水乃是天災，非人力所能夠控制，但實際上一旦

陷入缺水狀態時，對於所在位置接近水源的企業或能力較強的企業雖然不會造成

問題，然而不論是否在減壓供水期間中，對於部分企業而言依然會發生未獲得供

水的情形。

據目前所瞭解，楠梓加工區有數家企業確實有發生同樣的情形。

為在最低限度下維持事業環境的平等，對於實際上確實未自供水網獲得供水

而有必要買水的企業，請求政府機關能夠提供補助金。

※企業實際資料（2023年3～5月）：

購水量　　　　　　1,455噸

水錶（進水噸數）　1,291噸

購水日數　　　　　44日

（高雄分部／全體議題）

議題６	 關於為實現脫碳社會，建構私人企業亦得參與之獎勵制度以促進氫、

氨能源之使用

請求事項	 為使私人業者於發電領域中積極投入氫（包含氨在內）之使用，請政府研議

建構類似再生能源發電制度之稅制優惠、補助金制度以及PPA（FIT）、TREC等

制度，以利穩定回收投入之資本，實現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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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台灣政府於2022年3月公布2050年淨零排放（脫碳）目標。其中並具體揭示

目標數值，氫能發電之電量應於2050年前提升至9～12%。尤其因未來將邁進產

業電氣化、電動車普及等，目前二氧化碳排放量多來自電力產業，因此在脫碳目

標中扮演吃重角色。

但為達成此一目標，包含私人企業在內，產業整體的投入十分重要。雖然目

前以國營事業為中心，正研議火力發電廠氫氨混燒、剩餘氫氣之運用及氫氣進口

事宜等，但私人產業雖關注此一議題，卻因制度或資金上的引進門檻居高，目前

尚無法擬定具體計畫。

（能源部會／全體議題）

【2】與主要政策建議相關之全體議題（制度）

議題７	 關於針對民間機械式或一般平面停車場內建置EV/PHV專用充電設

施創設資助制度以推動充電基礎設施之置備事宜（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針對民間機械式停車場及一般平面停車場內建置專供電動車或插電式油電混

合車使用之充電設施之資助制度，我方期盼能非由地方政府為權責機關，而係以

中央政府為主體創設並推動充電基礎設施之置備。

補充說明	 關於本議題，由交通部主導，台灣政府各相關部門合作辦理如下，我方給予

高度肯定。

①2022年11月30日已修正停車場法第27條之1。交通部正在研議公共停車場之充

電設備設置補助相關措施。

②政府已編列9.7億元預算，預定補助地方政府設置充電設備。公路總局正在研

議相關計畫。

然而，有關我方所期待之「補助制度」，雖然如前①，②所述，目前正基於

具體數字進行研議，但我方所瞭解的情形是研議尚未完成。後續關於本議題，我

方希望補助制度能夠更為具體、明確。

⑴日本已有以「一般社團法人　次世代汽車振興中心」為主體資助民間建築物之

停車場（不拘機械式或平面式、新建或改建）建置EV充電設備之制度。

（http: / /www.cev-pc.or . jp/english/）

⑵在台灣，亦曾多次接獲來自停車場經營管理業者就機械式停車設備建置EV充電

功能之相關諮詢及請求。

（一般機械部會／全體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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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８	 對老舊車輛之環境對策（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目前對老舊車輛環境污染對策（空氣污染、CO2排出量）

目前雖然針對新車有導入EURO6、NCAP、CAFE等評鑑，然新售車輛一年

有40萬輛左右。

另一方面，目前台灣國內的登記車輛約800萬輛，針對其中已售出車輛原

本就有促進汰舊換新制度（獎勵政策等），然而在我方認知中，環境對策卻未

見有徹底改善。

針對2022年白皮書的請求，我方有收到環境保護署回應，其係表示：

「刻正研擬規劃汰換燃油汽車為純電動車或油電混合車之減碳效益政策」。

2022年政府公布之目標指出，2040年新售車輛要達到EV車100%以及

2050年溫室效應氣體淨零排放。對此希望主管機關除了新售車輛外，亦盡早

研議已售出車輛之環境對策。

補充說明	 無。

（汽機車部會／全體議題）

議題９	 關於運輸部門中「環保替代能源」的推廣

請求事項	 電力僅是「環保替代能源」的選項之一，「環保替代能源」本應包括氫、

e-fuels（合成燃料）、生物燃料外、尚應包括研發中其他領域的技術。

關於2050年碳中和之12項關鍵戰略，就「環保替代能源」的推廣，我方希

望在運輸部門引進e-fuels、氫、生物燃料等，並研擬相關政策，以支援引進路徑。

具體而言，除運輸部門之運具電動化策略外，我方希望如同歐洲一樣，將

使用e-fuels等替代能源之內燃機車輛的置換亦作為碳中和之方針而獲得官方承認，

並設定具體目標。

補充說明	 德國自2035年起認可e-fuels（合成燃料）車之方針，歐盟（提倡碳中和並引

進碳稅）也因此引進新規範，將「環保替代能源」（e-fuels）包括在碳中和內。

以兼顧碳中和及經濟發展作為目標，須重新檢視及維持內燃機的經濟價值。

所謂e-fuels係指，將水進行電解分離為氧氣及氫氣，再添加從大氣中所收集的

二氧化碳與甲醇進行合成後以作為燃料，於煉製過程不會排放CO2。

透過與內燃機具有相容性的e-fuels，將可以更為環保的方式繼續使用內燃機。

（汽機車部會／全體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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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10	 關於重新檢視昇降機檢查維修制度（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政府為處理本請求事項，由內政部營建署主導，就昇降機遠端檢查技術進行

多方面研究及討論，雖然有舉辦研討會等推廣行動，關於製品的推薦規格或修法

之方向性依然不明確。

另一方面，雖然業界配合各公司的市場需求，已開始開發及銷售遠端監控、

檢查系統，但因缺乏該系統的法規整備及標準規格，使消費者難以判斷商品的好

壞而無法普及。此外，目前規定是每月1次進行人工方式檢查維修，而在此規定下，

因以少子高齡化為背景，維修檢查所需人才的確保已有所困難，故對廠商造成重

大負擔，從而以確保安全性為前提之無人化檢修相關法規整備乃是緊急的課題。

因此，除以人力進行檢查維修外，希望政府也能認可遠端檢修，重新整體評

估昇降機檢查維修制度。

補充說明	 １．引進昇降機遠端監控系統的理由：

⑴因以台灣少子高齡化問題為背景，檢查維修所需人材的確保已有所困難，

故為確保使用昇降機民眾的安全，就人力有所不足的項目應確實實施遠端

監控系統。

⑵若昇降機遠端監控系統得以普及，即可遠距詳細確認運轉狀況，除在故障

時進行自動通報外，亦可事前預防故障。

⑶昇降機遠端狀況確認、重新啟動、被關在昇降機時的視訊通話機能等遠端

監控系統可實現的功能，在地震頻繁的日本也是不可或缺的，我們確信在

台灣也能使昇降機使用者感到安全安心。

２．鄰近國家∕地區使用概況：

⑴日本：自1981年起就昇降機遠端監控制定規範後至今已過40年。此外，

以人工方式檢查維修大約是每3個月1次，此並已成為義務。

⑵中國：中央法規允許遠端監控。在昇降機上裝設遠端監控設備之前提下，

一線以及二線都市可自由設定人工方式檢查維修的頻率。

⑶韓國：就昇降機遠端監控已制定規範其檢查維修。2010年以後，若於昇

降機上裝設遠端監控系統時，以人工方式檢查維修是每2個月進行1

次，此並已成為義務。

⑷香港：香港政府已開始就遠端監控系統進行測試運用。

（電機電子部會／全體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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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11	 關於放寬日本東北5縣生產食品之進口管制措施後台灣方面的相關

處置之改善

請求事項	 東日本大地震發生後，台灣政府對於福島縣、茨城縣、栃木縣、群馬縣、千

葉縣等地所生產加工之食品實施進口管制，但於2022年2月已放寬進口管制措施。

然而，放寬進口管制後，台灣衛福部雖公布輻射殘留如在100貝克以下即

可進口，實際上卻依然遵循2016年立法院之決議結果，於檢出輻射殘留時藉由

「道德勸說」手段，指導要求業者銷毀或退運貨物，檢出值縱為100貝克以下，

凡檢出輻射殘留即無法出口至台灣。此種作法亦違反WTO規定。因此，我方盼台

灣政府明示管制標準而非採取「道德勸說」，且如符合100貝克以下標準即應依

該標準執行進口程序。

補充說明	 笠間市栗子泥出口至台灣時，於通關流程檢出輻射殘留為7.9貝克，縱為台

灣標準為100貝克以下，亦遭受銷毀處分。

⇒附件資料①：關於放寬日本東北5縣生產食品之進口管制措施後台灣方面的相

關處置之事例

⇒附件資料②：食品藥物管理署官網公告之日本進口食品輻射檢出事例

（運輸觀光部會／全體議題）

議題12	 關於在政府文件上擴大使用電子簽章

請求事項	 活用電子簽章是目前的世界趨勢，但台灣各行政機關多半依然排除適用電子

簽章，每次使用電子簽章時，需逐一確認該機關是否得以使用，結果在電子簽章

使用上形成一大阻礙。

因此懇請減少排除適用電子簽章之行政機關。

補充說明	 電子簽章可有效節省簽約時間並有助於無紙化，故在全球廣泛運用。台灣亦

有電子簽章法，在法律上認可電子簽章之使用。

另一方面，電子簽章法第4條第3項及第9條第2項規定，各行政機關得依其

裁量權，對特定文件排除本法之適用，且排除對象亦隨時變動，每次使用電子簽

章時需逐一確認其有效性。

如同前述，行政機關排除適用電子簽章，已對於電子簽章之使用形成相當大

的阻礙，故請求政府大幅減少其適用之排除，以促進電子簽章之活用。

⇒附件資料：各行政機關之排除適用電子簽章之公告
（商社部會／全體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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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13	 建立對於非台灣境內居住者之加值型營業稅（VAT）退稅制度

請求事項	 目前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日本之母公司等）若有在中華民國境內接受勞

務提供等時，與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相同，就其勞務等將被課徵營業稅。但非中

華民國境內居住者在中華民國當地通常沒有營業額，亦無退稅制度，故實際上不

得不認列為稅賦等費用。

補充說明	 日本與歐盟均已建立VAT退稅制度。

https: / /www.jetro.go. jp/wor ld/qa/04A-000910.html

希望台灣政府亦能進一步與國際標準接軌。

提案企業之事例：在台灣國內進行之保固期內之維修服務

．台灣子公司向台灣顧客提供維修服務。

．身為納稅義務人之台灣子公司，以契約訂定之計算價格課以5%的營業稅，並向

日本母公司（IP持有者）發行請款單。

．同時，台灣子公司由於此為課稅交易，因此開立電子發票證明聯，提交給台灣

政府。

．身為非居住者的日本母公司，由於沒有相關控除稅額或退稅制度，因此不得不

將此營業稅認列為費用支出。

（情報通信部會／全體議題）

【3】關於基礎建設投資及改善投資環境

議題14	 關於台北松山機場航站陳舊設備更新事宜（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關於松山機場航站設備，雖然上年度政府機關已進行部分改善，但仍然有剩

餘部分未獲得改善，我方希望政府機關能夠繼續進行改善。

⑴登機門周邊導引標示的修繕

⑵手扶梯的修理或修繕

⑶空橋的修理或修繕

⑷航空公司代表人與松山機場設施負責人的定期協商

補充說明	 ⑴希望已預定之登機門周邊導引標示能早日動工。亦請依序撤除導引標示用地毯。

⑵關於手扶梯之修理雖政府機關回應已有每月檢查三次，並適當更換頻繁受損的

零件，但近期仍有發生手扶梯停止的現象，我方希望能有徹底解決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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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雖未發生空橋無法移動的情形，但下雨時仍會有漏水情形，希望儘早施作補強

工程。

⑷包括上述修繕事項及其他細項請求在內，我方希望能有定期進行協商的機會。

（運輸觀光部會）

議題15	 關於針對新冠肺炎問題在基礎建設相關事業中所造成影響採取對策

事宜（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不論案件是否為政府採購法的對象，在社會基礎建設相關案件中，於機器供

應契約、服務供應契約、履約案件中因新冠肺炎問題而使原物料或零件延誤以致

工期遲延、入境限制措施使履約所需人員因此中止派遣等情形，對於履約已產生

直接影響。

雖然主管機關回應，如因台灣防疫政策（政府行為）與契約成立時不同，因

而造成履約成本之改變者，例如檢疫旅館、快篩，得依個案契約約定辦理調整，

但由於仍有外國人入境時之檢疫旅館費用等未能經執行機關核准之案例存在，故

請求公共工程委員會另行發布函釋。

補充說明	 無。

（商社部會）

議題16	 關於物價上漲對契約履行造成之影響（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因國際原物料價格及運價飆漲等因素影響供應鏈，導致承攬台灣國內社會基

礎建設工程之承包商，面臨成本超支、工期延宕等問題。

依公共工程委員會2020年後之函釋，因應物價變動進行物價調整之範圍僅

限於機械資材，經我方懇請研議擴大適用範圍後，雖然得到政府機關回覆，表示

2018年7月修正之「工程採購契約範本」已將工資類納入物價調整範圍，惟對於

已簽約及履約中的案件，懇請公共工程委員會亦能夠將因應工資類營造工程物價

指數飆漲，已將工資類納入物價調整範圍之意旨，發函明文通知各採購機關。

補充說明	 無。
（商社部會）

【4】關於能源政策

議題17	 離岸風電市場之國產化要求與今後之開發案件計畫（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台灣政府至今為止，就預定於2025年以前開始營運之案件已辦理「第1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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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第2階段」之招標後賦予開發權，目前正就預計自2026年後開始營運之

案件規畫「第3階段」，我方謹提出以下幾點請求：

－懇請依據「第2階段」所同意之國產化計畫之履行狀況，提出更能反映業界供

應鏈建構狀況之「第3階段」之務實的國產化要求。另就「第3階段」希望政府

考慮技術發展（例如：浮體式之採用、風車之大型化），並依據該等新技術制

定國產化要求，以正確反映台灣業界之產能。

補充說明	 １．至今為止各業者取得開發權後，均遵循政府要求之國產化計畫，進行事業開

發。關於第2階段之國產化要求之審查，雖然依各案件之個別狀況在進度上

出現差異，希望政府在嚴格且公平適用審查基準的前提下，能提出持續反映

業界供應鏈建構狀況之務實的國產化要求。

２．另外將台灣打造為APAC之離岸風力發電產業之製造基地之政府計畫若經實

現，將可期待為台灣全體經濟帶來莫大貢獻。為此隨著今後技術越來越發達

（e.g.風車之大型化），希望台灣政府不要以與目前為止相同之項目．相同

基準來設定國產化計畫，而是重新考慮被導入市場之技術後，依照目前為止

之實例，正確的將被導入之技術與業界實力（價格、品質、前置作業時間）

相對照後進行評估。
（能源部會）

議題18	 關於離岸風電案件對漁民之補償金（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出資方與漁會間之補償金額相關交涉時，雖然農業部與經濟部雙方已設置

共同解決問題之機制，在交涉階段仍有很難達到共識的情況，請繼續提供協助。

補充說明	 ．我方理解關於2020年度白皮書請求事項的回答，出資方與漁會交涉補償金額時，

農業部與經濟部雙方已經共同設置了解決問題的機制。

．另一方面在實際交涉中，也有出資方反映被請求遠超出依農業部制定的補償金

額所試算的補償金額，因此需重新評估投資的獲益率，甚至被迫重新評估專案。

．我們認為其主因在於計算補償金額時前提的設定方法有差異，在出資方與漁會

之利害衝突中，要找出雙方共識點有時會有很大的困難。作為政府重要政策之

一，在普及離岸風電時，希望政府可以廣泛的評估由政府提供部分補償金等支

援對策。

（能源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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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19	 關於離岸風電案件基樁建置中應放寬海洋哺乳類的觀察規範

（marine	mammal	observation）（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一般而言，各國對於離岸風電案件基樁建置時並無海洋哺乳類觀察規範的附

加義務，但在台灣卻有非常嚴格的規範標準。由於案件現場之船舶增加，使得與

其他施工船舶間增加碰撞接觸風險，導致作業上之安全疑慮，為了避免發生船舶

間的碰撞風險，而需延遲原訂計畫之工作船舶，進而可能影響整體興建時程，故

請求放寬觀察規範。

補充說明	 一般而言，離岸風電案件的基礎打樁作業（特別是單樁式），各國並無附加海

洋哺乳類的觀察義務。而其帶來的具體影響尚不明。

另一方面，在台灣的離岸風電案件中，根據EIA所訂之海洋哺乳類的觀察規範

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單樁式基礎打樁作業時，需要配置多艘觀察船舶。（在一

定的海域面積需配置觀察船舶最低數量外，每艘船舶亦須配置二名觀察員。）

因現場船舶數量增加，而使得觀察船舶、工作船舶間的碰撞與接觸的風險提高。

具體而言，目前單樁式基礎打樁作業時必須配置6艘鯨豚觀察船舶（於打樁半

徑距離750公尺處設置4艘，1500公尺處設置2艘）。根據雙眼視野範圍1公里

計算，「750公尺半徑處設置之4艘觀察船舶」已能充分觀察半徑750公尺內之

警戒區及最大半徑1500公尺內之預警區，故「1500公尺處之2艘觀察船舶」並

無實質設置的必要性。

另外，基礎打樁作業時，因觀察船舶發生故障、技術問題或海象惡劣而必須暫

時返航時，依照EIA規範，當觀察船舶數量不足隨即違反EIA必須立即中斷基礎

打樁作業。請求能通融，因偶發之原因導致觀察船舶必須暫時返航時，只要剩

餘的觀察船舶能維持最低限度的觀察行動，即能繼續基礎打樁作業。一旦打樁

作業開始時，因所產生的振動及聲音，預計海洋哺乳類動物不會靠近打樁作業

區域，請求能允許暫時返航。（一次最多占半數指定之觀察船舶數量，最長12

小時。）

我方十分理解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在規範上的嚴謹，請求在可能的範圍內鬆

綁及放寬相關規範。
（能源部會）

議題20	 放寬離岸風電案件夜間啟動基礎打樁工程的管制（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目前因日落前2小時後至日出前不得啟動台灣離岸風電案件之基礎打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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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需要較長的施工期間（伴隨相關成本增加），請求在符合海洋哺乳類動物保

護措施的前提下，同意日落後及夜間啟動基礎打樁工程。

補充說明	 根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的要求，EIA規範日落前2小時後至夜間不得進行基礎打

樁工程。

打樁作業開始前將進行目測觀察及聲學監測，並採用較低力道打樁工法，打樁

期間持續進行作業區域海洋哺乳類動物（鯨豚）的觀察行動。

經確認，夜間基礎打樁作業應使用夜視裝置儀器。但由於目視可能發生觀察延

遲，基於保護海洋哺乳類動物，規定日落及夜間不得啟動基樁建置作業，我方

理解此為台灣離岸風電案件之一般限制與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在規範上的嚴謹。

但是，一般而言在台灣以外的國家包括歐洲，對於基礎打樁作業的啟動時間並

無相關限制。而在此限制下，導致作業只能在白天進行，造成工程必須承受氣

候風險因素的事實，無疑妨礙了施工效率。提高施工效率、縮短基樁建置工程

時間、縮短整體工期，可大幅降低成本，故請求放寬限制。

單樁式基礎打樁作業開始前，透過觀察船舶目測觀察及使用被動式聲學監測

（PAM）系統進行偵測，此為世界公認對海洋哺乳類動物（包括台灣白海豚）的

最佳監測保護方法，在此措施執行的前提下，希望能解除基礎打樁工程的啟動時

間限制。（一旦打樁作業開始，因所產生的振動及聲音，預計海洋哺乳類動物不

會靠近打樁作業區域，故在開始作業前會進行高度觀察行動。）

（能源部會）

議題21	 關於相關器材之港灣保管場所之預留及支援（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於台灣離岸風電案件中，如將發電相關機器保管於港灣時，必須確保有更廣

大之場所，如此一來港灣區域則必須更進一步擴大。因此我方除欲請求今後能有

計畫性的擴大港灣區域，同時亦懇請優先確保能保管離岸風電相關機器之較大的

保管場所等之彈性對應。

補充說明	 台灣之港灣區域有所限定，雖可能必須實施擴大工程，但港灣及周邊地區係由

政府所有或由政府相關組織（例如：TIPC）所管理。

於離岸風電案件中，如須於港灣區域保管風力發電相關之各個機器時，因為各

項零件均十分巨大，須確保更廣大之保管場所，以及移動機器之保管場所亦須

耗費時間，因此我方希望政府及政府相關組織（TIPC）優先對應確保離岸風電

案件之保管場所，以更加支持離岸風電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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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現狀是如果有需要更廣大之保管場所時，政府會給予緊急支援。我方充

分理解政府及政府相關組織（TIPC）尚有其他諸多優先事項，惟仍希望更有計畫

性及彈性地進行今後港灣區域之擴大。
（能源部會）

議題22	 建構OFTO（Offshore	Transmission	Owner）制度（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目前電力計畫是在2035年達成離岸風力裝置20.7GW之裝置容量。隨著區域

開發進展，與陸地距離逐漸拉長，造成業者開發費用增加，但躉購費用卻年年降

低，恐造成業者投資意願下降。

雖然建構OFTO有法律上的制約，但仍請主管機關整理建構本件制度對台灣

的優缺點，同時研議制度之建構。

補充說明	 請求政府研擬建構出售離岸變電所及海底電纜予其他持有發電業執照之業者

或輸配電業者（設想在台電公司分割後）之制度。

英國於2009年建立離岸輸電之規範制度，離岸風力發電業者建設包含輸電

資產在內之必要設備，於設備完工後售予其他業者（Offshore Transmission Owner

＝OFTO），由其經營輸電事業。而該業者係由主管機關管轄下之事業權招標選

定，從事持有與營運輸電資產。

真實案例顯示，藉由該制度之建構，有助降低資金成本等。該制度對業者而

言，得較快回收資本，或透過縮小建設範圍而減少調度資金等，成為降低風險增

加之方案，同時也有助於離岸輸電事業在台的技術創新與新市場之培育，並促進

當地銀行對OFTO之融資，有益台灣離岸風力發電進一步發展。

先前政府回覆舉出：①有法律上的制約、②有業者變動、流動風險等疑慮。

但若建構本件制度對台灣有益，則仍請主管機關研議建置法規，同時就②採用政

府主導之投標制度，應可將風險控制於一定範圍。

（能源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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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23	 關於針對離岸風電業者的備用供電容量之要求（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經濟部備用供電容量相關規定（“電業法”第27條“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

法”）中，針對離岸風電業者的細則（“備用供電容量管理辦法”）仍尚未確

定。雖然離岸風電業者（離岸風電產業協會TOWIA）已開始與經濟部進行協商，

但對於最終專案事業計畫的影響仍處於不明情形。

．我方希望政府能適當瞭解，對於再生能源的獨立發電廠課以備用供電容量乙節，

從其運行特性以觀，原就窒礙難行，希望應根據國際產業基準，規定由輸電業

者（TSO,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負擔責任。

補充說明	 無。

（能源部會）

議題24	 關於修訂台灣再生能源開發各種相關指引（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於台灣從事大規模再生能源事業之開發時，須符合取得許認可、取得設計憑

證、通過環境影響評估等要件，惟似未明訂統一之指引。

尤其是針對下列①、②部分，懇請台灣中央政府（經濟部能源局）明訂、修

訂指引。

①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計指引

②海岸管理法、生態環境調查等具體申請程序、必要項目等

補充說明	 有關①之指引，在日本係由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

（NEDO）主導制訂：

https: / /www.nedo.go. jp/act ivit ies /ZZJP2_100060.html#guidel ine

期待台灣方面能同樣透過指引之修訂，確保台灣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品質，

並以作為社會基礎建設，進行中長期穩定運作。

至於②，台灣多為自訂規範等。期待藉由流程之標準化、圖表視覺化，早日

取得許認可，以促進再生能源之推廣。

（能源部會）

議題25	 關於利用、活用公有地（國有地）從事再生能源事業之相關行政支

援與合作（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台灣為進一步推動大規模再生能源事業之開發，開放公有地（國有地）勢在

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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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多數公有地（國有地）上存在既存之（合法、非合法）占用人，

即使業者與國有財產署簽訂土地契約，仍須與既存之占用人進行協調、交涉，此

可謂一大難題。

關於此點，希請研議官民合作方式，以繳交一定保證金為要件，以獲得國有

財產署等之行政支援、協助。

補充說明	 本項請求目的在於使業者與台灣行政機關簽訂契約合法取得公有地（國有

地）使用權後，得減輕其須獨自負責與非合法占用人進行協調之負擔。

對於此種情形，日本方面多有透過與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合作，研議與當地

居民溝通協調、回饋方案等對策，希望台灣亦能作同等因應。

（能源部會）

議題26	 關於重新擬定再生能源事業開發之完工期限

請求事項	 經濟部於民國112年1月6日發文公告（※1）中，就台灣再生能源開發，特

別是大規模太陽能發電事業之開發（※2），自2023年起將完工期限變更為「取

得電業籌設許可」2年內。

※1：經濟部公告：中華民國112年1月6日/經能字第11258000000號

※2：預計為裝置容量一萬瓩以上之第一型發電設備。

因本次變更（實質上完工期限將提前），需大幅縮短開發建設期間，對於事

業品質之擔保已造成阻礙。

請求恢復原本所設定的期限。

補充說明	 【變更前】至2022年止，完工期限係「取得同意備案」起2年內。

【變更後】自2023年起，完工期限係「取得電業籌設許可」起2年內。

原本取得電業籌設許可後，係於並行申請之開發許可（含土木相關審查）確

定取得時，辦理申請同意備案並取得許可。

因海岸管理法或出流管制法規中各項核准、開發許可之標準審查期間（包

含舉行各類政府機關審查會等之時間）難以掌控，若變更為取得電業籌設許可起

2年，則整體時程將極為緊湊。此外，今後預計開發之山區（山坡地）工期，一

般而言因整地等工作，時間花費較（沿海地區等）平地更久，因此需在更緊迫之

工期與交期條件下建造。

優良業者在各種類型之土地上，於遵守相關規範下，並重視開發安全穩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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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發電廠/基礎設施，但此次變更完工期限，對業者而言，已對事業品質

之保障形成一大阻礙。

為避免開發工程一昧求快而不夠完善，請求恢復原本所設定的期限。

（能源部會）

議題27	 關於再生能源發電業者取得Electricity	 Business	 License（電業

執照）前出售電力之架構及時間點（含收受現金、發行及轉讓

T-REC）

請求事項	 就Pre-EBL架構，相關業者已向主管機關提出請求。為實現以下兩點事項，

在此向經濟部（MOEA）提出請求。

１．於Pre-EBL架構中建立制度，使發電業者於合理情況下儘速同時取得Pre-EBL 

power相關現金。

２．於Pre-EBL架構中建立制度，得於合理情況下儘速同時發行及轉讓與Pre-EBL 

power相關之T-REC。

詳情請參後述。

補充說明	 目前在台灣取得電業執照（“EBL”）前之試運轉期間內，以再生能源方式

發電之再生能源（“Pre-EBL Power”），可作為灰電（不具Taiwan Renewable 

Energy Credit―台灣再生能源憑證（“T-REC”）之電力）售予台灣電力公司

（“TPC”）。於目前規範下，發電業者取得EBL前，不得受領對TPC售電之相關

給付（現金）。

各發電業者向經濟部能源局（“BOE”）及TPC提案「Pre-EBL架構」（可

依Corporate Power Purchase Agreement（“CPPA”）上之費率表，讓Pre-EBL電

力作為再生能源售予承購方）。BOE及TPC為執行Pre-EBL架構，已合意修正規範。

另就以下兩點，業者已開始向BOE、經濟部標準檢驗局（Bureau of Standards, 

Metrology and Inspection（“BSMI”））、TPC等相關機關提出請求，但為求成

功推動，在此透過日本工商會白皮書向上述機關之上級機關經濟部提出陳情。

１．於Pre-EBL架構中建立制度，使發電業者於合理情況下儘速同時取得Pre-EBL 

power相關現金。

現況：縱使發電業者提案之Pre-EBL架構經執行，然若未修正付款規則，發

電業者於取得EBL前，仍無法受領售電後之現金給付。TPC雖會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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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電網之電量，但在目前架構下並無法開立受託請款單。因此雖可

認列Pre-EBL power相關收益，但在發電業者取得EBL前仍無法受領現

金。

請求：修正目前規範，向MOEA請求輸電至電網時即可受領向TPC電網輸電

之Pre-EBL power相關現金。

包含海龍（Hai Long）在內之發電業者，已請BOE與TPC等相關

機關合作，修正或新增實施本架構所需規範。集中式發電業務需要

大規模資本支出（CAPEX）及營運成本（OPEX），對發電業者而言，

Pre-EBL power之金流是維持發電業務獲利能力的一大重點，可減輕償

債負擔，並對挹注專案運用之金流有相當貢獻。本件不僅是本部會的

問題，亦屬離岸發電業者的共同課題，懇請主管機關認知本件屬於台

灣離岸風電產業整體課題，並視為政府重要事項予以處理。

２．於Pre-EBL架構中建立制度，得於合理情況下儘速發行及轉讓與Pre-EBL 

power相關之T-REC。

狀況：在現行規範下，縱使引進Pre-EBL制度，發電業者於取得EBL前仍不得

發行及轉讓（與Pre-EBL power再生能源併存之）TRECs。

請求：向MOEA請求修正目前規範，於取得EBL前之試運轉期間內，將Pre-

EBL power輸送至電網時即可發行TRECs，並於合理情況下儘速將其轉

讓承購方。

發電業者就上述請求，已向BSMI請求許可。該事項對於依

CPPA購買電力之承購方而言相當重要，與實際電力綁售的T-RECs

（“bundled T-RECs”）證明其購買電力屬於再生能源，可明確顯示

承購方已充分履行台灣電業法上購買再生能源之義務。不僅有益於承

購方盡到永續責任，亦有助於使承購方儘快達成充分購買綠電之義務。

BSMI已表示若有引進Pre-EBL架構，就本件T-REC得採用較具彈性之方

式處理。

⇒附件資料：有關發電業者向BOE提出之請求及BOE目前回覆

（能源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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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關於汽機車業界振興策略

議題28	 關於汽車零件進口關稅之調降政策（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具體的請求內容：

雖已於2019年度請求調降汽車零件進口關稅，政府機關亦已擬定修訂草

案並送請立法院審議，惟因會期結束而未及於審議。

雖然2020年度進入審議，但政府就調降關稅之效果，要求提出降低車輛

價格及向員工補償之承諾書，國產各廠商難以對應而使本件進度大幅倒退。

對於「調降關稅之效果需待業者降低車價，並取得補償勞工之承諾書」等

之政府主張，我方認為在其他國家並無此種前例，與強化國際競爭力之趨勢有

所背馳。

調降關稅之效果是不限於車輛價格與員工補償，應由各廠商視情況決定用

途，例如投資或營業活動，為求汽車產業之發展、活化之觀點（因此所增加之

稅收），希望政府機關儘早採取對應。

另外於2021年10月25日經濟部之「加入CPTPP之產業溝通」中，就9個項

目的進口關稅調降，不待加入CPTPP而優先調降之事，汽車公會已回覆。

●請求理由：

１、關於目前汽車零件相關進口關稅，對全車17.5%，對大部分零件品項為

17.5～15%，稅率並沒有太大差距。

２、相較於全車之進口關稅，希望政府能評估調降居高不下的汽車零件的進口

關稅，以活化、發展國內汽車產業。

補充說明	 ●關稅率較高之零件案例

國家
全車進口關稅

（A）
引擎進口關稅

（B）
差異

（A） － （B）

台灣 17.5% 17.5% 0%

印尼 50% 10% 40%

泰國 40%～80% 10% 30%～70%

馬來西亞 30% 10% 20%

菲律賓 15%～30% 10% 5%～20%

（汽機車部會）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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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29	 開放大型重型機車（排氣量251cc以上，簡稱重機）行駛高速公路

事宜（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透過遵守法律、交通安全教育（行人、腳踏車、機車、汽車、大卡車等）之

抑制違規及減少交通事故的活動，實現開放重機行駛高速公路，促進台灣道路網

有效率的運用。

補充說明	 提升行人的安全意識：

在日本是自小學開始在長假前進行交通安全教育，藉此提升行人的交通安

全意識。在台灣也可以以小學生到大學生作為對象進行交通安全教育，藉此從

行人、腳踏車到機車、汽車或大卡車，改變其等安全意識，實現交通事故比率

的降低。

加重罰則規定與加強取締：

台灣國民有百分之八十都知道靠右通行等交通規則。對違規或肇事的駕駛

將依累積點數限制車輛的使用，以反省自身行為，提高交通安全意識。

開放重機行駛高速公路、改變交通環境、謀求道路網効率化及降低事故比率：

開放重機行駛高速公路，可因此提升道路網的效率及降低事故比率。

例如：於2020年6月，南橫/蘇花間的隧道及16條快速公路有開放重機行駛，

與開放前相比，重機與機車的事故比率有大幅下降。

開放重機行駛高速公路不僅可提升道路網的效率，亦會改變行車禮儀，有

助於降低事故比率。

與全球水準一致＝確保國民的權利及利益：

①與全球水準一致：全球有九成以上的國家皆可以在高速公路行駛重機（日本

是125cc以上的機車即可在高速公路行駛）

②促進國民理解及加強其支持政府法令與政策

ⓐ於2011年台灣的立法院已開放550cc紅牌重機在高速公路行駛，並加強法

令的教育。

ⓑ積極推行開放重機行駛高速公路政策，維護國民權利，並促進活用道路網，

提高經濟效果，為產業發展作出貢獻。

透過完整的法令與罰則修訂及安全意識教育，將可減低事故比率，提高道路

網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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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產業、行政、教育、研究機關各方的配合，可實現改善交通意識及禮儀。

透過加重罰則規定與放寬限制的同時實施，可保護民眾權利，使台灣成為遵

守秩序、互相尊重的國家，且更加安全。

（汽機車部會）

【6】關於醫藥制度

議題30	 為確保超高齡社會的資源，並提高引進新醫療技術的機會，建議將

醫療費用佔GDP的比重增加至OECD國家的標準水平（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１．建議國發會研擬擴大2023年至2028年之醫療預算，並公布每年目標及發展

藍圖。此外，響應「2023台北健康照護宣言」，如同日本5年內（至2028

年）成長2%幅度，期待台灣醫療保健支出佔GDP的比重從6.6%成長到8%以

上。

２．建議健保署就新藥預算執行率及罕見疾病預算執行率之改善，制定明確的追

蹤方法，並定期公開執行情況。

補充說明	 1-1. 如健保署石署長於2023年4月15日藥師聯合會之公開演講所表示，健保署就

健保政策提出推動方案並要求增加預算。但所提出相關政策的經費財源均是

非固定支出經費。其原因係因為在核定健保經費總額時，僅考量人口成長及

消費物價變動等因素，卻未考量人口高齡化及新醫療科技等因素所致。

1-2. 國發會預估2025年台灣就會邁入超高齡社會，即20%人口為65歲以上老人，

到2034年，全國50%以上均為50歲以上的中高齡人口，而65歲以上的人口

將超過20%。考量人口高齡化衍生的醫療需求成長及新醫療科技的引進，建

議政府研議健保財務危機並採取改善方案。

1-3. 2023年2月24日台北市日本工商會與台灣醫務管理學會等醫藥品關連團體

共同發表「2023台北健康照護宣言」《增加健康投資、強化國家競爭力》，

期盼政府民間共同創造正確的永續醫療制度。

1-4. 2019年台灣醫療支出佔GDP的比重為3.3%，經常性醫療支出佔GDP的比重為

6.1%。此兩項比重均低於OECD加盟國之水平。相較於OECD或亞洲已開發國

家，每人GDP比率或成長率居低，各種醫療指標亦顯示台灣醫療水準並未達

到其他已開發國家之水平。例如指標包含平均壽命、嬰兒死亡率、慢性疾病

涵蓋率、急性心肌梗塞後30日或1年死亡率、死亡率及癌症患者5年死亡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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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健保改革為當務之急，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2021年國民全體的醫療保健

支出僅佔GDP的6.6%，此與鄰近的日本為11%、韓國為8%及許多已開發國家

為10～17%的水平相比，依然有所差距。「2023台北健康照護宣言」期待台

灣5年間（至2028年）成長幅度，如同日本5年間（至2028年）成長2%幅度，

且台灣醫療保健支出佔GDP的比重從6.6%成長到8%以上。另期待透過調整健

保給付及支出之架構、修訂「健康法」、編列合理預算、健康、醫療、財政

及經濟等跨部門合作，共同創造具有正面性的永續醫療制度。為此，即有必

要增加醫療投資。希望政府機關能夠詳細設定目標及發展藍圖，並定期追蹤

其結果。

2-1 . 「積極引進新藥及新技術，以提升國民醫療福祉」，此是總統宣示的國策。

雖然2022年健保署之新藥、新科技預算有22.68億元，但實施比例偏低，造

成很多急性重症患者都必須長期等待新藥。根據健保署發表之數值，年間預

估支出額為16.36億元、實施率為72.1%，此在過去5年期間為最低數值。健

保署不應僅以「算法不同」為曖昧說明，而應釐清為何實施率明顯偏低之理

由。

2-2 .  醫療對健保新藥所期待的是滿足可及性（ac c e s s i b i l i t y）、公平性

（equality）、價值（pay for value）。面臨人口高齡化及疾病形態多樣化，

新醫療技術及醫藥品也隨著日新月異，價格亦逐年提高。健保署就新藥預算

執行率及罕見疾病預算執行率之改善，應明確制定追蹤方法，並定期公開執

行狀況，以保障病患使用醫藥品之公平性。

（醫藥品醫療機器部會）

議題31	 醫藥品給付協議契約制度之優化（包含價格協議契約（PVA）、其

他協議契約（MEA）、藥費限額（budget	cap）等）（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１．健保署續約醫藥品給付協議契約（MEA）時，為使協議順利進行，建議於期

間屆滿9個月前通知製藥公司。

２．建議健保署將醫藥品給付協議契約（MEA）所退還之藥費運用在新藥給付或

擴大醫藥品給付範圍。

３．健保署對於包含價格協議契約（PVA）、其他協議契約（MEA）、藥費限額

（budget cap）等醫藥品給付協議契約制度所提出之內容，應基於科學，並

有所根據。另外，應繼續蒐集及聽取業界意見，並就醫藥給付協議制度之改

善提出具體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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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１．健保署署長於4月就健康保險醫藥品政策發表演講時，曾就新藥可及性提出

推廣方案。其中包含MEA續約時於9個月前與廠商進行協議。就此，我方希

望健保署能確實實施，在專家會議前讓製藥公司提出建議，並將該意見納入

到會議中。

２．目前癌症新藥皆有簽署MEA。為了充分活用預算，提升患者使用新藥的可及

性，建議所節省之藥費，得透過相關程序改為重新給付其他新藥或擴大醫藥

品給付範圍。

３．到目前為止，製藥公司申請納入醫藥品給付或擴大給付之過程中，健保署均

會要求簽署藥費限額契約及就價格與數量協議要求提高退還比例，但健保署

從未提示明確的科學根據或理由。因此、價格與數量協議的上限或藥費限額

遠低於實際的臨床需求，且由製藥公司負擔所有風險。因此，建議健保署提

供醫藥品給付協議契約的退還比例、價格與數量協議的退還比例及設定藥費

限額之制度或指引。再者，為提高協議內容之合理性、可預測性及透明性，

所有內容應基於科學且有明確根據。此外，建議健保署與業界團體定期舉辦

相關研討會議，以利醫藥品給付協議制度之優化。

（醫藥品醫療機器部會）

議題32	 制定醫藥品醫療科技再評估（HTR）相關規範（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１．建議健保署基於現行全民健康保險法第42條等依據條文，制定HTR運用指引，

以作為製藥公司遵守的依據，並透過相關行政規則制定程序先行公告並蒐集

意見。

２．建議健保署在運用指引制定前，延期HTR之實施。

補充說明	 １．建議健保署擬訂符合Good Regulatory Practice之HTR運用指引，依行政法之

原理原則制定包含明確性原則、信賴保護、及不溯及既往原則之HTR制度。

２．HTR制度依照醫藥品納入健保的制度應嚴格實施，且應堅持科學性、公平性、

透明性、修復性等因素。因此，建議至少包含（但不限於）以下各項原則：

⑴接受公家機關評估時所適用之概括性蒐集證據及方法論。

⑵審查過程應明確且可預測。

⑶關係人間事前應充分溝通。

⑷保證有適當機會能使製藥公司提出意見（Input）及進行協議。

⑸就最終的HTR結果，應由製藥公司與行政雙方達成合意。

（醫藥品醫療機器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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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33	 為推動自我藥療―開示今後願景及擴大指示藥品審查基準（OTC	

monograph）

請求事項	 １．雖然政府機關有推動自我藥療的計畫，但卻未見到最近的相關法案（尤其是

OTC藥品）或行動，故我方希望能見到具體的願景。

２．關於上述，最後追加新成分到指示藥品審查基準（OTC monograph）是2018

年，至今已經過了5年。希望政府機關能具體明示追加品項之頻度或追加目

標為何。

補充說明	 １．為了減少醫療費，自我藥療之推動乃是重要課題之一。但近期卻未有著重於

OTC藥品的新法案成立或修法，反而有很多修法等對OTC藥品而言不但對申

請新產品當然有造成影響，甚至對於原有產品亦造成影響。若無逐步擴大

OTC藥品之計畫，相信不只日系藥廠，還有許多OTC藥廠今後將不得不放棄

對台灣市場的投資。為了擴大市場，希望政府機關能具體明示未來有何種計

畫或有何願景。

２．相較於日本指示藥品審查基準（OTC monograph），台灣指示藥品審查

基準（OTC monograph）的對象成分較少。擴大指示藥品審查基準（OTC 

monograph），應可作為台灣政府對推進自我藥療表現態度的一種指標。此

外，根據訪日外國旅客購買OTC藥品的比例，台灣旅客的比例比其他各國還

高，可見許多台灣人都能接受日本OTC藥品。若能在台灣國內購買日本OTC

藥品，除了方便以外，還能得到充分的服藥指導，因此希望積極研議擴大指

示藥品審查基準（OTC monograph）。

（醫藥品醫療機器部會）

【7】關於菸∕酒∕食品等規定

議題34	 公開、透明、公平的指定菸品市場准入機制（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指定菸品之市場准入標準應明確具體，准入機制應公開、透明、公平，以利

業者遵循，以期在保障國民健康的同時，亦避免潛在之貿易歧視，兼顧整體投資

經貿秩序之維護。

補充說明	 含有多項極端規範的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已於2023年2月15日公布並於3月

22日施行。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並於菸害防制法公布日同步預告「指

定菸品健康風險評估審查辦法」（下稱「審查辦法」）草案，並僅給予7天公眾

評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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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辦法尚未預告前，本會曾致函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下稱「國健

署」）表示意見，事先提醒針對審查辦法，應提供合理的公開評論期，並強調為

落實法規制定過程之公開透明，以及確保所有利害關係人能充分參與，需要為期

60天的意見評論期。遺憾的是，直至審查辦法預告日，國健署皆未就本會之意見

書予以回應，甚至針對審查辦法或菸害防制法的其他極端管制規範的子法或命令

（如禁止加味菸規定），皆僅提供7天的草案評論期間。

指定菸品為全新之產品類型，其市場准入標準（即審查辦法）應明確具體，

而准入機制（即健康風險評估審查機制）除須達成公共健康目標，亦須公開、透

明、公平，以利業者遵循，並確保公平競爭和良好之投資貿易環境。然而，在評

論期過短，無法充分徵詢相關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和評估可行性的情況下，最終公

布之審查辦法仍然極度模糊，亦無從體現公開、透明、公平之審查精神。

為落實公開、透明、公平的市場准入機制，本會建議政府可參考行之有年的

藥品審查機制，公開負責審查之單位、專家、學者的名單，且審查流程、時程應

明確透明、亦應揭露審查會議之記錄。

此外，至關重要的是，為健全台灣的經貿環境及穩定市場秩序，政府須避免

無意中僅使單一公司或單一品牌能夠不受限制進入市場，因而造成不公平的競爭

環境，甚或造成潛在之國際貿易歧視，並剝奪消費者的選擇和權利。依此，第一

次核准（市場准入）或可採批次方式，亦即同時核准數家申請人之產品，避免僅

核准單一申請人之產品。

綜上所述，祈請主管機關採行公開、透明、公平的指定菸品市場准入機制，

以避免潛在之負面影響，在達成公衛政策目標之同時，亦兼顧整體投資經貿秩序

之維護。

國健署於2023年4月24日預告健康風險評估審查擬收取之申請費金額，每件

應繳納審查費為新臺幣二百萬元。國健署並明文指出此金額訂定係參考西藥查驗

登記審查費收費標準。收費標準既參考藥品查驗登記審查，審查機制亦應參照藥

品審查，如提供與業者溝通之機制、公開審查機制、作業流程、詳細時程規劃、

專家名單等。
（食品物資部會）

議題35	 確保台灣食品添加物規範與國際慣例及主要貿易國家之一致性，以

利台灣消費者之多樣選擇

請求事項	 希望重新檢視台灣食品添加物法規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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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並確保台灣單方食品添加物正面表列清單與主要貿易國家清單之一體性及

一致性，以促進食品之進出口。

補充說明	 ．台灣並非單方食品添加物的主要製造國家，台灣食品製造業者所使用食品添加

物中約有90%左右都是進口物。

．台灣食品添加物正面表列清單主要係以台灣通常進口或台灣製造食品所需要的

品項為主。

另一方面，國際上各國政府追加單方食品添加物清單之方式，除了由有意

願之製造業者自行申請外，各國並定期主動將列入Codex或JECFA之添加物追加

至清單，且定期確認國際上一致情形，確保適當的一致性。我方希望台灣採用

同樣的管理方式。

．舉例而言，國際上很多國家均有在推動「減鹽」、「減鈉」，制定針對食品業

者之指引等行動也逐漸普及。因此，許多食品進口業者或食品製造業者進口或

製造「減鹽」「減鈉」食品的行動雖有增加，但目前在國際上普遍用於該等產

品之單方食品添加物（Codex、EU、美國、日本等國家早已可使用者）卻在台

灣有無法使用之情形（例如Calcium di-L-Glutamate等）。

（食品物資部會）

議題36	 ①關於日本酒、燒酎等酒類商品之關稅調降（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有別於威士忌/啤酒（零關稅）、葡萄酒（關稅率10%）等酒類商品，日本酒

的關稅率為20%，而燒酎的關稅率竟高達40%。

由於台灣甚多曾走訪日本各地偏好多方在地酒類及熟知、偏好日本飲食文化

之人士，如酒類市場價格得以合理化，應可期待刺激諸多人士增加消費，而使營

業稅、酒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稅收增加超過調降關稅所造成的稅收損失，因此我

方請求調降日本酒、燒酎等之關稅率。

補充說明	 2019年雖已調降日本酒關稅，然日本酒、燒酎之關稅依然偏高，導致市場價

格居高不下，而無法擁有充分的市場競爭力，進而無法拓展市場及提升銷售量。

雖可理解日本酒及燒酎等酒類原料的稻米，屬台灣主要農產品，過度的關稅

調降將降低相關國產製品之市場占有率，影響公糧銷售之顧慮，但不得不說目前

的關稅率與其他酒類相比明顯高出許多。

此外，茅台酒、白酒、高梁酒、燒酎等被歸類為其他穀類酒而被概括定義、

課稅（40%），但其等之酒精度數亦有不同，因此我方認為應比照菸酒稅法所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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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針對啤酒以外酒類依酒精度數訂定稅率之作法，予以詳細分類並個別設定關稅

方為合理。

（食品物資部會）

議題36	 ②關於琉球泡盛之關稅調降（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穀類酒（以清酒為主）之關稅雖已於2019年7月26日自40%調降為20%，但

含琉球泡盛在內之蒸餾酒的關稅卻依然高達40%。

去年我方籲請調降關稅時，得到台灣政府回應需藉由台日間進一步簽訂自由

貿易協定、經濟合作協定等方有利推動，因此關於本請求事項的關注，本會（台

北市日本工商會）亦已向日本政府之相關省廳傳達及籲請辦理。

雖說需配合台日雙方之經濟合作協定等進程逐步推動，我方仍將持續籲請調

降關稅，以促使本項議題有所進展。

補充說明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前，2019年度台灣前往沖繩縣之入境觀光客約為90萬

人以上，創下歷史新高紀錄。該數字相較於入境沖繩之中國及韓國、香港的觀光

客人數亦為最多。

且沖繩縣前往台灣之觀光客亦人數眾多，除地理上鄰近之因素以外，商務及

留學等民間交流以及歷史、文化上之連結亦甚為密切。由於彼此之交流面向如此

廣泛，故如以就促進含飲食文化在內等進一步交流之觀點而言，我方持續請求政

府能促進沖繩縣獨有蒸餾酒品「泡盛」之流通（關稅調降）。

沖繩縣產業振興公社台北事務所迄今亦於台灣大型百貨公司及超市等處所，

積極舉辦沖繩物產展等涵括泡盛在內之沖繩縣產品之宣傳、促銷活動。去年10月，

台北與那霸間之直航班機復航，已再活化台北與沖繩間之相互往來，交流促進機

會非僅限於觀光、商務，亦擴及教育、運動等多種層面。

我方預定此後亦將持續努力深化雙方交流，為使沖繩文化之「泡盛」更融入

台灣，希望政府理解我方本項要求。

（運輸觀光部會）

【8】關於建設工程相關事項

議題37	 關於針對促進無障礙機械式立體停車設備設置之相關法規整備（延

續事項）

請求事項	 懇請貴政府相關機關與台灣立體停車機械產業協會等持續進行協商、研討，



122　台北市日本工商會對台灣政府政策建言・台北市日本工商會

2023年請求事項2023年請求事項

並制訂一套明訂無障礙機械式停車設備規格之安全認定制度，使行動不便者及預

估未來與日俱增之年長者均可安全使用。此外，亦希望同時依據該套安全認定制

度修訂法規，俾使已取得認證之機械式停車設備得以作為建築物附設停車場中依

法應負有設置義務之無障礙停車空間使用。

補充說明	 現今國際上均積極協助行動不便者及年長者融入社會。貴政府機關雖朝著透

過無障礙相關法規之修訂，使商業設施或大樓、華廈等建築物成為任何人均得安

全且不受阻礙地使用的結構之目標。然而，貴政府機關卻持續認為建築物附設機

械式停車設備「因有安全性之問題而不宜使用」。若繼續維持現況，將無益於提

升停車場對於社會之貢獻度或機械式停車設備之技術性發展。

本建議係希請貴政府機關參考日本已廣受認定之電梯塔式、地下式、多層式

等無障礙規格的機械式停車設備相關技術標準，針對行動不便者及年長者的使用

檢視是否確有安全上的問題，並採用技術上可解決的方式。懇請繼續就台灣建築

法規中之例外規定「毋須設置」考慮改為「若符合此標準則可設置」進行研討。

另，謹再次說明，貴政府機關現仍存有之認知：「日本的無障礙認定產品為

“相近於駕駛人及同車者不進入停車位之型態”」係對事實有所誤解。

（建設部會）

議題38	 請確保建築執照申請獲准核發後發生第三人結構技師提出建議事項

之合理性（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關於建築執照申請已獲准之建造案件，其中曾有該予以核准之地方自治機關

（縣政府等）要求民間委託之其他結構技師就該准許案件重新調查及提出建議事

項之案例。雖然列為重新調查對象之案件係以抽籤方式選出，但其標準並不明確，

而該第三人結構技師並要求於結構設計上另外採取追加對策。因為嗣後必須依該

此第三人結構技師之指導變更設計，故造成雖然尚未開工但仍不得不辦理建築變

更申請，結果導致工期延後，建造成本增加。該建議事項原本在建築執照申請流

程中就應該提出才是，希望建築執照申請程序能避免重辦，並合理運用。

補充說明	 根據我方瞭解，建築法修改草案因立法院屆期而不續審，並經內政部於2020

年1月13日改以書面向行政院提出報告，而行政院將其提交予立法院，以便由立

法院進行審核，今後並將配合行政院與立法院之審議進度辦理。我方希望政府機

關能夠繼續審議。對於一定規模以上之定義，於建築法修改通過後，希望經由內

政部蒐集各方意見後再研議相關規定。
（建設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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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39	 關於購物中心招攬診所事宜（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在台灣開設診所時，會要求設置直通診所之獨立出入口，但就提高使用者便

利性之觀點而言，希望依診所類型予以放寬開業標準。

補充說明	 在2021年版白皮書及2022版白皮書中，對於針對上述請求事項的政府回應，

可解釋為必須要有獨立出入口。然而基於下列理由，我方再次請求希望能與商業

設施共同使用出入口。

⑴我方所假設的診所是無需採急救措施，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診所，例如皮膚

科、眼科、牙科等。

⑵在規劃設計上，為了一區

域而設置獨立動線將會降

低商業設施的自由度，整

體上難以建立良好的規劃。

⑶在日本商業施設中，診所

也與其他商業租戶一樣並

未設置獨立出入口，但沒

有任何問題發生。

我方對於2022年版白皮書的政府回應提出部會評價後，國家發展委員會曾

表示：「衛生福利部並未規定購物中心內不得設置診所。而診所只要有獨立的出

入口即可，且無須保留獨立動線。」惟截至2023年5月15日為止，卻有個案收到

台中市政府指示：「必須經過商場再進入、不算獨立出入口」，以致程序無法進

行。

（建設部會）

議題40	 關於綠建築之頂樓隔熱評估基準變更（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由於綠建築評估中建築物頂層空間之節能極限值僅針對屋頂面之評估加以訂

定，故制度上屋頂面以外之隔熱則不在評估之範圍內。

惟此對於建築物屋頂樓層之下一樓層如為設有空調之室內空間雖為有效，倘

非如此則為無效，故懇請依建物計劃修訂隔熱認證處。

補充說明	 我方於2021年版白皮書及2022年版白皮書中均提出相同之改善要求，而主

管機關回覆在建築技術規則中一定條件下不需隔熱。然而問題是即使在建築技術

規則中不需要。但在取得綠建築標章之前提下，哪一層的隔熱應納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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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如下圖所示，現行制度中無論何種計劃均僅評估粗線部分，但其下方樓

層為1/2開放停車場者，隔熱效果有限。相反地對商業樓層的正上方虛線部分進

行隔熱較為有效，但此一情形並不會加記在綠建築的分數上。因此應依計劃評估

最有效的隔熱處，而非不論任何計劃均一律評估「頂樓層」。

就2022年度白皮書之上述請求事項，我方已收到政府回覆表示：「針對日

本工商會建議調整建築外殼節約能源設計有關屋頂隔熱檢討之評估範圍，內政部

將納入後續修法或函釋辦理。」。我方將會持續關注其動向及結果。

（建設部會）

議題41	 重新審視都市設計審議等委員會制度許可、認可之權限（延續事

項）

請求事項	 在包含都市設計審議在內之委員會制度之許可、認可下，形成倘未取得委員

會同意即不得進行開發之制度，亦使此一制度擁有超越地方政府之權限。然而，

委員會既毋須承擔開發風險，且委員意見亦多有充滿個人喜好或踰越法規之意見，

對開發商之日程與成本所造成之影響甚鉅。因此我方要求將委員會限縮為諮詢機

關，或是在意見之採用上設置相關準則等，重新審視其權限。

補充說明	 我方理解都市設計審議等委員會制度本身，係廣泛邀集都市設計相關賢達、

專家，謀求與環境之平衡等之制度，達到更好的開發。於此一意義上，我方不否

定委員自由發表意見本身，問題在於其權限之強度。本項請求之前提事實，是

建立在投標階段依循都市計劃及其細部計劃進行提案，設計亦依法規實施。然而，

委員會中卻充滿個人喜好與踰越法規之意見，若不照做就無法進行開發。（以下

為實際出現的意見實例）

．不喜歡設計

．（商業設施內之）走道應更寬

．退縮應該多於細部計劃之要求

（現行制度）只評價粗線部分

→（提案）即使是虛線部分      的隔熱也應納入評價（加分）

1/2開放停車場

商業樓層

商業樓層

商業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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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此計劃可大賺一筆，所以應該認養附近公園（＝建地外）

此等意見不僅限制開發商自由企劃，針對增加退縮及走道寬度，造成實質上

可使用之面積減少，經濟上的損失亦不小。另外投資負擔出乎意料的增加等，可

能對未來的投資決定帶來莫大影響。因此希望改為由地方政府基於委員會意見做

最後決定，或是對意見的採用規定一定準則。此外，尚有委員會做出最後決定時，

會先請業者離場後做出結論，業者要藉由公文才能得知其結果，此種過程亦缺乏

透明性。所有討論應公開進行，不應僅單方面強迫接受委員會結論，業者進行何

種說明亦應留下記錄。

於2022年版白皮書中收到內政部回應表示：「要求申請人認養相關公園一

節，如與都市設計審議無關，行政機關理應自我約束，避免不當聯結，申請人亦

得當場拒絕或於會後提出行政救濟，以維護權益。」。然而，若是「當場拒絕」

就無法通過委員會，提出行政救濟的話可以想見需要時間，對事業的投資回收期

將會造成莫大影響。原本法令上已規定「必須退縮的距離為15m」，委員卻逾越

法規主張：「希望能退縮30m」之意見，此事並不合理。因此，繼2022年版白皮

書後，我方仍再次希望政府能以函釋等方式提出在採用意見上的一定「準則」。

（建設部會）

議題42	 關於文理補習班及才藝班進駐購物中心之標準

請求事項	 在台灣申請設立補習班時，法規上雖無特別規定，但目前情形會因補習班設

立地點位於購物中心內而使申請遭主管機關退件。基於提升使用者便利性之觀點，

懇請能明確開示及鬆綁補習班設立的標準。

補充說明	 在台灣，補習班的設立標準及新開設補習班時的申請方法受到以下法規及準

則規範：

．「補習及進修教育法」

https: / / law.moj .gov.tw/LawClass/LawAll .aspx?pcode=H0080002

．「短期補習班設立及管理準則」

https: / / law.moj .gov.tw/LawClass/LawAll .aspx?pcode=H0080087

在這些規範中規定了，教室的最小面積、採光、通風、階梯寬度、消防設備

都需依照相關法規進行適當的設置等種種補習班的硬體設置標準，但沒有規定設

置場所不能在商業設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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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台中市內的購物中心為例，業者在建設途中與台中市教育局針對在購物

中心內設置補習班、才藝班進行協商時，雖然上述硬體設備的要求皆可達到規定，

但仍被以「本來在購物中心內就不可能設置補習班」為由不予理會。台中市教育

局並沒有針對不可在商業設施內設置補習班給出明確的理由及根據。

在日本，文理補習班或招收幼兒及中小學生的才藝班開設在購物中心內之情

況已經很普遍。家長去購物中心購物可以順便接送小孩，孩子在補習班上課這段

期間，家長們可以在購物中心內用餐，對使用者而言，購物中心無疑是相當便利

的環境。此外，如果是商業設施，一般其消防相關法規等規範比起文理補習班是

採取更加嚴格的安全標準，故亦無安全上的疑慮。

（建設部會）

議題43	 關於採用WTO政府採購協定（下稱GPA）時，就BSMI（經濟部標

準檢驗局）所驗證之機種，請求排除對於非締約國之限定（或採鬆

綁措施）

請求事項	 當採用內政部營建署所推行之GPA時，即僅得購買GPA締約國所生產之空調

設備。另一方面，關於在台灣販售之空調設備，如非BSMI（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所驗證之設備，即不得進口，亦不得販售。則即使支付高額費用取得BSMI之驗證，

但在採用GPA時仍會被排除於購買對象之外，以致於無法使用一般市面上所普遍

採用之最新機種，此對政府所推行能源政策之助益、公共設施營運者之益處亦造

成影響。就空調及通風換氣設備，懇請能就限制採用（購買）國之廢除或鬆綁措

施進行研議，使非締約國之設備亦能夠採用（購買）。

補充說明	 台灣國內所普遍採用之業務用空調機或通風換氣設備，其大多是泰國、馬來

西亞、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所生產，縱使在有採用GPA之情形下，限定生產國家並

非公平，且有所矛盾。

（建設部會）

議題44	 關於IEC標準（IEC60335-2-40）之版本更新

請求事項	 在SDGs、ESG、CSR之倡議下，希望將R32冷媒應用於業務用途之聲浪亦

日益高漲。然而，目前台灣所採用之IEC標準（IEC60335-2-40）係「edition5

（2013）」，對於將R32冷媒應用於業務用大型空調設備已形成阻礙。

轉換使用對環境更為友善且可達到節能效果之R32冷媒，將有助於台灣政

府所推動之能源政策、環境保護，亦有利於消費者，故而我方請求應早日採用

「edition6（2018）」或「edition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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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	 ．歐洲、日本皆已採用「edition7」，就大型業務用空調機型亦有販售R32冷媒機

種。

．美國則預定自2024年起更新為「edition7」。

．亞洲則有新加坡已許可採用「edition7」。

．大洋洲則有澳洲、紐西蘭已採用「edition6」。

．對於環境議題關注程度愈高之國家較早採用最新版的規格，可謂已獲成效。

⇒附件資料：IEC標準edition之主要差異與各國採用情形

（建設部會）

【9】關於金融財務

議題45	 關於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扣繳申報期限之計算，希望以不

含假日之營業日為基準，或如認為仍應包含假日，則希望展延申報

期間（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依據台灣政府機關就2022年度白皮書之回應提出請求）

我方對於貴機關基於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繳納扣繳稅款、辦理扣繳憑

單申報及填發之期限於遇3日以上之國定假日時得展延5日之方向著手進行修法程

序，給予高度肯定。

上述修法如順利通過，實務上將可獲得相當改善，受惠對象不僅日本企業，

更擴及台灣企業或其他國際企業，希望能在確認修法已順利通過之下進而使本請

求事項就此結案。

補充說明	 （當時（2019年度）白皮書之請求內容）

所得稅法第92條規定，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於台灣境內有所得稅法第

88條規定各類所得時，台灣境內之扣繳義務人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起「10日內」

將所扣稅款向國庫繳清，並開具扣繳憑單，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

扣繳義務人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繳納、申報時，稅捐稽徵機關課予扣繳義務

人於扣繳後包含假日之「10日內」辦理繳納、申報之義務，逾期將被稅捐稽徵機

關加徵滯納金。

扣繳義務人雖然不知申報期限之10日係包含假日，並非故意，仍被稅捐稽徵

機關加徵滯納金，甚至屢次發生扣繳義務人與稅捐稽徵機關間之訴訟。

並且，如勞務發生與繳納、申報期限之間遇農曆春節等中長期假期，將造成

扣繳代理人於假期前辦理事務作業之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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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輕扣繳義務人辦理事務之負擔及減少訴訟之發生，懇請稅捐稽徵機關就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其繳納、申報扣繳稅款之期限，進一步規定為不含假

日之10個營業日內，或如認為該期間仍應包含假日，則懇請將「10日內」改為

如15日內等較長期間，進行研討。

（金融財務部會）

議題46	 關於簡化100萬美元以上外匯交易之中央銀行事務程序（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依據台灣政府機關就2022年度白皮書之回應提出請求）

就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第5條規定，對於中央銀行採取銀行運用上之簡

便措施，我們給予高度肯定。此外，我方認為於問答集及中央銀行網站亦能夠確

認其內容係為一大改善。

然而，此一簡便措施難謂已周知普及於各銀行，為使因該措施而受惠之企業

更為增加，懇請中央銀行指導各交易銀行對往來客戶教導運用該簡便措施，我方

希望藉由確認向各銀行再周知該項措施，以結束本項請求。

補充說明	 （當時（2020年度）白皮書之請求內容）

依據外匯收支或交易申報辦法第5條規定，外匯結匯金額超過100萬美元時，

進行外匯交易之申報義務人應檢附相關契約及核准函，與申報書同時向中央銀行

提出。

經辦理銀行確認申報文件與列舉項目一致後，可換成台幣。

因經濟成長率年年提高使得各企業之貿易處理金額持續增加，超過100萬美

元之外匯交易也頻繁產生，因此企業方面之事務作業繁雜化，無法適時實施外匯

交易，因而成為國際價格競爭力低下之主要原因。

懇請廢除提出超過100萬美元外幣交易之相關文件義務、或放寬現狀之100

萬美元以上之申報義務額度，例如：增加申報義務金額為10倍之1000萬美元等。

（金融財務部會）

議題47	 關於放寬佣金或定額回扣之相關外匯法規（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依據台灣政府機關就2022年度白皮書之回應提出請求）

我方對於中央銀行經瞭解代理商業務辦理佣金業務之實務內容後，就銀行適

用「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法」上提出簡易措施，給予高度肯定。此外，我

方已瞭解可從問答集或中央銀行網站等查詢結匯交易受理進度，此亦將使問題獲

得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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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另一方面，由於各家銀行未必均已知悉該項簡易措施，且為更進一步增加

因該項措施而受惠之企業，爰請中央銀行指示各家交易銀行向客戶宣導該項簡易

措施，希望能在確認已再次使各家銀行均廣為知悉之下，進而使本請求事項就此

結案。

補充說明	 （當時（2021年度）白皮書之請求內容）

「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法」規定，簽訂任何遠期或即期外匯交易時，

為證明係具實際外匯收支需要之遠期或即期外匯交易，應檢附契約書或Invoice等

裝運文件。希請針對契約當事人於代理店業務所收受之佣金或定額回扣簽訂遠期

或即期外匯契約部分，放寬相關法規。

在台日商貿易公司等企業當地法人進行台日間或外國間之貿易時，有很多案

例係以代理商參與交易，而非貿易商品本身之買賣契約締約當事人參與交易。

因此，日本總公司或其他海外當地法人等於裝船完畢後依成功報酬所支付之

佣金或定額回扣，便成為代理商一項大的收入來源。

尤其是，佣金係以美金裝船金額之一定成數（%）、裝船數量每噸幾元美金

等計算收受勞務對價，惟每件裝船之佣金金額為約數百美元之小額金額，每月有

數百件，為減少總公司逐次匯予小額佣金之時間與成本，因而採取每月一次於月

底結算後與總公司確認餘額再合併單筆匯款之方式。

在台灣之遠期或即期外匯交易制度下，自佣金確定後至收到合併單筆匯款之

期間約為40天，無法辦理遠期或即期外匯交易以進行外匯避險。

因此，如2020年美金貶值時，台灣當地法人便發生鉅額匯兌損失之情形。

雖亦可設想以先辦理無需檢附實際外匯收支需要之證明資料之未滿100萬美

元之借款，嗣後再立即利用換匯為台幣進行外匯避險，惟如此一來，不僅需花費

外幣借款成本及換匯為台幣之成本，且於低利下運用台幣定期存款亦不足以支付

該等成本。

因此，希請就一定金額以下之遠期或即期外匯交易，研討放寬規定。

（金融財務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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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48	 統包契約適用臺日租稅協定之效用擔保以及免除部分境外課稅之要

求（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依據台灣政府機關就2022年度白皮書之回應提出請求）

	 政府回覆中有明確提及：「確認進口材料、機器供應營業利潤不應歸屬於其

在台之常設機構後，提供臺日租稅協定規定之減免，解決其雙重課稅問題。」對

此本會給予一定肯定。

另一方面，在台承攬工程案件之日商，其申請、適用該租稅協定第7條營業

利潤免稅之案件極少，此一現象證明在台灣稅務實務上，該制度可行性門檻相當

高，我方認為並未實現簽訂租稅協定的目的之一。綜上所述，持續請求如下：

１．有關適用租稅協定第7條營業利潤免稅事宜，採取申報制而非核准制。或若

維持核准制，則設有審查期間上限（例如於申請後60日以內完成審查等），

以縮短審查時間。

２．比照租稅協定第7條第2項之基礎即AOA（Authorized OECD Approach），就

在台應課稅之「歸屬台灣之常設機構之營業利潤」之範圍及實務上可實施之

計算方式，設定明確標準，作為納稅人與稅捐稽徵機關雙方應參照之依據。

有關本項請求，包含其說明在內，請主管機關給予個別交流意見之機會。

補充說明	 （當時（2021年度）白皮書之請求內容）

日本法人在台灣承包之發電廠或鐵路等基礎建設工程中，若屬統包契約，契

約金額包含從日本採購機器之金額者，依財政部民國77年3月28日函釋（台財稅

第770526922號），包含進口之機器採購金額在內之契約金額整體，均應作為在

台所得而屬於課稅範圍。

另一方面，若依2017年起適用之臺日租稅協定第7條，日本法人透過在台分

公司或工程事務所等常設機構於國內經營事業時，僅針對歸屬台灣常設機構之

利潤課稅，而歸屬日本之利潤部分則不課稅。此外，根據所得稅法第124條規定，

所得稅協定較國內所得稅之相關法規優先適用。由上可知，透過適用租稅協定，

從日本進口之採購機器部分，即作為歸屬日本之利益，具有在台不需課稅之空間。

但在台灣實務上，根據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第13條，適用所得稅協定時

應向稅務機關申請核准，而為取得核准，應提出契約與事業內容之詳細說明，以

及台日間之利潤分配相關證明等，所得稅協定之申請至核准不僅曠日費時，且適

用所得稅協定本身門檻也非常高。結果幾乎所有統包契約案例，均難以適用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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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稅協定。日本法人無法享受原應可享受租稅協定之好處，稅務負擔過大，使工

程獲利率惡化。有關此一工程獲利率問題，對於規劃及辦理基礎建設工程的許多

日商而言是一大瓶頸，也是關係台日合作的基礎建設工程成敗之重要問題。

因此就臺日租稅協定之適用，請求以下2點事項：

①從核准制變更為申報制。

②明確訂定對於進口材料、機器供應之利潤，在台灣不需課稅。

	 相關法規

【財政部民國77年3月28日函釋　台財稅第770526922號（摘要）】

外國工程包商在我國境內承包建設工程，依約由該外國工程承包商在我國境

外採購供應材料及機器設備之價款，應依法課徵營業稅及所得稅。

（中間省略）

所得稅部分：應依下列方法擇一辦理。

１．辦理結算申報：依所得稅法第24條規定（一般結算申報繳納），以其全年度

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

２．申請依所得稅法第25條規定辦理：該項國外採購供應材料及機器設備、承攬

手續費，應併提供技術服務所取得之報酬，依所得稅法第25條規定報繳所得

稅。

【臺日租稅協定　第7條　營業利潤】

１．一方領域之企業，除經由其於他方領域內之常設機構從事營業外，其利潤僅

由該一方領域課稅。該企業如經由其於他方領域內之常設機構從事營業，他

方領域得就該企業之利潤課稅，但以歸屬於該常設機構之利潤為限。

【所得稅法　第124條】

凡中華民國與其他國家所簽訂之所得稅協定中另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

【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　第13條】

他方締約國之企業如有依法應課徵所得稅之營業利潤，但依所得稅協定有關

營業利潤之規定，應減免所得稅者，應檢附他方締約國稅務機關出具之居住者證

明、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常設機構或未經由中華民國境內之常設機構從事營業之相

關證明文件、所得相關證明文件，向給付人所在地之稅捐稽徵機關申請核准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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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其屬所得稅法第八十八條規定扣繳範圍之所得，稅捐稽徵機關於核准時，

應副知扣繳義務人免予辦理扣繳。

（金融財務部會）

議題49	 銀行透過財團法人聯合徵信中心（下稱JC IC：Jo i n t 	 C r e d i t	

Information	 Center）取得的顧客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資訊之國

外傳輸的許可

請求事項	 依據金管會及銀行公會之規定，銀行進行顧客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之授信設定

或變更時，必須透過JCIC查詢客戶在其他金融機關設定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額

度資訊或取得客戶同意，考量包含客戶業績等其他財務資訊後，才能決定交易額

度。

透過JCIC所取得客戶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額度相關資訊，依JCIC之會員條

款及已公布之「執行『國際傳輸部分資料定義』及相關控管措施說明」，客戶的

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額度相關資訊及其餘額資訊並不包含在可傳輸至國外的對象

清單中。

對包含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交易額度，其最終審查權限為海外總公司或地區總

部所有，而其等外國銀行在台分行向國外審查部門提出客戶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

易額度之審查案件時，因為存在需要跟客戶再次確認已從JCIC取得的該資訊或消

除只從JCIC取得的資訊等負擔，故建議將透過JCIC取得之客戶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交易額度相關資訊追加至可傳輸至國外之資訊的對象清單中。

補充說明	 管制背景的說明

JCIC為附屬於金管會之財團法人，為確保信用交易之安全及促進全國信用制

度之健全發展，JCIC建構了全國信用資訊資料庫，將個人或企業的信用記錄、財

務資訊等提供給會員機關。

就JCIC信用資訊之國外傳輸，於2012年所公布之「執行『國際傳輸部分資料

定義』及相關控管措施說明」，其「國際傳輸資料部分內容定義」中，可進行國

際傳輸者於清單中。其中包含授信資訊、信用卡信用資訊及個人擔任董監事、管

理人等之企業名冊等，但不包含衍生性金融商品相關資訊（所謂的「C01衍生性

金融商品額度及動支資訊」）。

嗣後，有鑑於發生銀行不當招攬、銷售TRF金融商品之惡質事件，對金融

秩序造成影響，JCIC依主管機關之指示，新建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相關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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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自2014年12月25日起開放會員機構查詢“C01衍生性金融商品額度及動支資

訊”。

再者，金管會於2016年1月修改「銀行辦理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內部作業制

度及程序管理辦法」第20條第3項及第4項，銀行公會亦因此配合修改「銀行辦

理衍生性金融商品自律規範」第25條第2項第2款及第3項等規定，銀行審查客戶

的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額度時，應透過JCIC查詢客戶在其他金融機關的額度，並

將此作為設定客戶交易額度時的考量因素之一。

然而，前述JCIC之「國際傳輸資料部分內容定義」的內容並未配合修法後的

修改內容，即「C01衍生性金融商品額度及動支資訊」依然不屬於國際傳輸對象。

（金融財務部會）

【10】關於智慧財產權

議題50	 關於在台灣專利法中導入間接侵權制度（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懇請於專利法增訂規範「準備行為」及「幫助行為」等之間接侵權制度。

補充說明	 ①現行台灣專利法並無為美國、日本等眾多國家專利法採用之間接侵權制度。關

於設備專用的耗材，基於與發明之各個構成要件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並產

生效果等之理由，難以各別進行專利申請。因台灣無間接侵權制度，關於上揭

耗材出現無品質保證之替代零件在市面流通的情況。抑制諸如此類之準備行為

/幫助行為，不僅是保護專利權人的經營環境，亦能確保產品的品質與安全等，

有利於該產品的台灣使用者之權益保障。

②雖有適用民法規定之判決，但基於以下理由民法之保障並不充分。

．因直接侵權行為難以證明，以民法第185條之共同侵權行為課以損害賠償責

任之判例極少，具有高度的不穩定性。

．除了損害賠償請求之外，專利侵權主要之救濟方式尚有為防範於未然之禁止

侵害請求。然而，法院並無肯認民法第213條之回復原狀規定與第767條之

排除侵害規定的案例，對專利權人之保護並不充分。

③此外，台灣專利師公會亦於「2020智財白皮書」（第二、一、（四）, p2.）

提及「如導入間接侵權制度，強化對專利權之保護，對我國企業可能有所助益，

並可能有鼓勵外國企業研發投入」，由此可窺知不僅是日商，台灣使用者亦期

望導入間接侵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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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台灣專利師公會白皮書】

https: / /www.twpaa.org.tw/fi les /news/1550_0.pdf

（智慧財產委員會）

議題51	 關於推動審議制度改革（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關於專利審議制度，希望①簡化對專利行政處分不服時的訴願程序、以及

②導入舉發訴願及其審定撤銷訴訟的當事人對立構造。

①我方希望能統合智慧財產局的再審查與經濟部的訴願程序，並設立審議部，導

入「前置審查」及「合議制（由複數成員進行審理）」。

②在請求撤銷專利權的舉發訴願中，依現行規定作出行政處分的智慧財產局為被

告（在審定撤銷訴訟則為被告），我方希望導入當事人對立構造，使持有該專

利權的專利權人能作為被告，並針對自身權利進行權利主張。

補充說明	 關於前揭①，除了審理時得有效利用具備相關專業技術知識之智慧財產局審

查委員的見解，將訴願程序統合到智慧財產局，亦能簡化程序。此外，關於②，

對於第三人的撤銷專利權請求，權利人能自行進行反論。此等皆有助於迅速確實

的審理以及解決智財紛爭。

藉由導入前揭制度，進一步推動台灣智財制度的國際協和，不僅是對日本的

使用者，對台灣的使用者而言亦能共享利益。

我方已知悉2023年3月9日行政院院會通過「專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並在3月17日送到立法院進行審議通過一讀，期待法案能確實成立。

（智慧財產委員會）

【11】其他事項

議題52	 關於業務用一對多空調節能性能檢驗之改善（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為遵循台灣節能規範，並提升安定的節能性能，各空調業者不斷地進行鑽研，

因台灣在空調機有獨特的節能檢驗方式及實施規則，導致產品研發、上市時程延

遲。為了實現更好的節能性能並使研發順利進行，我方提出以下2項改善請求。

１．明訂節能性能基準抽查的實施機種

雖然市場上有規定節能性能基準之實施，但我方希望能夠明確訂定實施

抽查之機種與室內機組合。台灣並未明確訂定應抽查哪一機種，而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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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明確訂定。例如美國AHRI1230-2021的APPENDIX D3（※附件資料），

其規定廠商自行申請所檢驗之組合，實施抽查時也應以該室內機組合進行。

明確訂定抽查對象之室內機，能因此統一各廠商之競爭條件，並能促進節能

性能較高的機種普及到市場。

２．由第三國家檢驗機關實施節能檢驗

關於電氣安全或RoHS是認可由第三者機關進行檢驗，但就性能檢驗部

分，我方希望亦可由除了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等台灣機關以外的檢驗機

關來進行檢驗。目前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的檢驗數量非常多，其檢驗室

難以預約的情形正緩慢持續中。若能由第三國家之檢驗機關進行檢驗，即會

加快認證速度，節能性能較佳的產品便能快速投入台灣市場，故對台灣的節

能推廣有所貢獻。

補充說明	 ⇒附件資料：APPENDIX D. DEVELOPMENT OF SUPPLEMENTAL 

TESTING INSTRUCTIONS FOR SET-UP AND TESTING -INFORMATIVE

（電機電子部會）

議題53	 關於幼稚園巴士（幼兒園幼童專用車輛）之租賃解禁事宜（延續事

項）

請求事項	 懇請同意幼稚園所持有之幼稚園巴士之租賃解禁。

補充說明	 ．幼稚園所持有之幼稚園巴士於教育部訂定之【幼兒園幼童專用車輛與其駕駛人

及隨車人員督導管理辦法】之下列條文中係規定幼稚園本身須具有自有之巴士。

第二條：幼兒園載運幼兒之車輛，以自有之原廠幼童專用車車種為限。

第三條：幼兒園購置幼童專用車，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後，

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幼童專用車牌照，

．在教育部就2022年度白皮書的回覆中，對於幼稚園巴士租賃解禁時之相關疑

慮事項，教育部有舉例說明具代表性的三種案例，並回覆現況無法解禁本件租

賃之立場，然而，即便本部會的幼稚園巴士租賃解禁提案得以實現，租賃公司

仍僅出租車輛供幼稚園使用，幼稚園巴士的營運及運行，仍舊交由該幼稚園負

責。因此，租賃解禁並不會如教育部舉例說明之三種案例般有疑慮事項發生。

．另一方面，上述規定就幼稚園巴士之安全設備及座位要求適當之規格。具有車

輛管理之相關豐富知識之租車公司藉由與幼稚園合作實施車輛管理，可因此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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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提高安全性。此外，遵守現有車輛管理之相關規定，則可提供多元化的

服務，我方認為此將對提昇台灣交通服務之安全性有所貢獻。

．因此，懇請研議修正上述第二條、第三條以及其他相關條款，讓租賃公司得出

租車輛供幼稚園使用。

（合資公司部會）

議題54	 關於保全公司等所使用之運鈔車之租賃解禁事宜（延續事項）

請求事項	 懇請同意保全公司等所持有之運鈔車之租賃解禁。

補充說明	 ．目前保全公司等所使用之運鈔車，不得由租賃公司以租賃方式提供車輛予企業

客戶，客戶須自行購置車輛（含採用分期付款方式購入）。另一方面，日本向

來承認運鈔車租賃並已普及。

．我方認為該車輛屬於特殊車輛，汽車租賃公司具有車輛管理之相關豐富經驗與

知識，由其與保全公司等合作實施車輛整備等車輛管理，提高安全性以利提昇

台灣交通服務之安全性。

．在內政部就2022年度白皮書的回覆中，雖其表示「保全業法」並未限制不得

使用租賃車，但交通部於白皮書的見解則認為，基於以下規定，保全業者持有

之車輛，必須是以公司名義登記之車輛。交通部並回覆表示，如內政部有檢討

開放，交通部公路總局監理機關將可配合據以發牌。如上所述，內政部與交通

部對現況的認知有所歧異，故目前情形是租賃解禁之建議實質上無法獲得承認。

懇請內政部與交通部能磨合彼此的歧見，並就租賃解禁事宜展開協議。

⇒附件資料：保全公司特殊安全裝置運鈔車應有設備審驗規定

（台內警字第0920078202號令）

（合資公司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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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11附件資料 ①】關於放寬日本東北5縣生產食品之進口管制措施後台灣方面的相關處

置之事例

關於放寬日本東北5縣生產食品之進口管制措施後台灣方面的相關處置之事例

2023年6月21日

（１）東北5縣食品之進口管制放寬（2022年2月21日起放寬）

出口時繳交文件：產地證明書、放射性物質檢查報告

出口時台灣許可進口之放射性物質標準值：100 ㏃（貝克）/kg以下

（２）實際事例

出口貨物：栗子泥（アドバンフォース ADVANFORCE）100kg⇒當地銷毀處分

出口人：アドバンフォース (ADVANFORCE)

辦理時程：12/9 　商品於台灣通關時遭勸說不可進口，茨城縣政府曾聯絡笠間市。

12/13　縣政府向笠間市報告現狀

12/15　與縣府討論如何再次出口　※選定進口人

12/16　台灣的公司回覆無法應對　※重新選定進口人

（３）向行政院農業部農糧署確認有關輻射檢查殘留之結果

笠間栗子泥進口至台灣時，於通關之輻射檢查時僅檢出7.9貝克，但未獲衛福部

食藥署同意進口，因此需在當地銷毀ㄧ事，已向食藥署確認確有此事。

食藥署迄今均依循立法院（國會）決議實施進口產品之輻射檢查。然而，決議

中並未定出作為判定標準之檢出量，故而只要檢出輻射殘留，則「道德勸說」業者不

宜進口。原本只要低於台灣標準值100貝克即可進口，但衛福部並未依照100貝克標

準值辦理。目前，對於遭到道德勸說之進口產品，進口業者之應對方式有三，①退運、

②轉運他國、③當地銷毀。然而，為何此次栗子泥案件的業者選擇當地銷毀，對此，

食藥署職員亦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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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11附件資料 ②】食品藥物管理署官網公告之日本進口食品輻射檢出事例

【食藥署官網】https : / /www.fda .gov . tw/TC/siteList .aspx?sid=2356

冷凍栗ペースト

こんにゃく粉 シップバック

廃棄

廃棄干し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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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12附件資料】各行政機關之排除適用電子簽章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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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27附件資料】有關發電業者向BOE提出之請求及BOE目前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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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44附件資料】IEC標準edition之主要差異與各國採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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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52附件資料】APPENDIX D .  DEVELOPMENT OF SUPPLEMENTAL TESTING 

INSTRUCTIONS FOR SET-UP AND TESTING -INFORMATIVE



台北市日本工商會對台灣政府政策建言・台北市日本工商會　145

2023年請求事項2023年請求事項



146　台北市日本工商會對台灣政府政策建言・台北市日本工商會

2023年請求事項2023年請求事項



台北市日本工商會對台灣政府政策建言・台北市日本工商會　147

2023年請求事項2023年請求事項



148　台北市日本工商會對台灣政府政策建言・台北市日本工商會

2023年請求事項2023年請求事項

【議題54附件資料】保全公司特殊安全裝置運鈔車應有設備審驗規定

（台內警字第0920078202號令）：

內政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列印時間：111.05.13 14:01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保全公司特殊安全裝置運鈔車應有設備審驗規定

公發布日：民國 0 年 00 月 00 日

修正日期：民國 92 年 06 月 30 日

發文字號：台內警字第0920078202號令

法規體系：警政

一 本規定依保全業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二 審驗程序：

(一) 保全公司申請運鈔業務，應檢具下列資料一式二份，一份置於轄區警察局備查，一份報送保全業中央主管機

關審查：

1 運鈔車規格之照片圖說。

2 防彈測試證明：防彈材質須具有點三八及點四五手槍等級以上之防彈功能證明及保固期限證明。

3 自動報警系統之規格照片、功能圖說。

4 防盜、防搶裝置之規格照片、功能圖說。

5 交通監理機關核發之行車執照證明。

6 具結書：具結書內容應具明本公司所使用之運鈔車和改裝、維護不良或未具防彈測試證明之實質標準，

致損害客戶權益者，應負一切法律上之責任。

(二) 勘驗標準：

1 運鈔車規格照片圖說、行車執照證明是否與運鈔車實體相符。

2 自動報警系統：須於運鈔車裝設下列二項設備：

(1) 遙控 (手動) 語音或聲光警報器。

(2) 行動電話車裝台、VHF高頻率無線電設備、中斷式無線電車裝台，或其他經測試合於運鈔車使用，

並經保全業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行動通訊設備。

3 防盜、防搶裝置：須於運鈔車裝設下列三項設備：

(1) 固定之保險箱。

(2) 所有車門於發生緊急事故時，可控制皆由內部開啟，不能直接由外部開啟。

(3) 自動停駛系統，或經測試合於運鈔車使用，並經保全業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車輛定位系統。

三 保全公司申請經營現金或其他貴重物品運送之安全維護業務，應檢具下列資料一式二份，一份報送中央主管機關

審查，一份置於轄區警察局備查：

(一) 運鈔車規格之照片、圖說。

(二) 防彈測試證明：防彈材質須具有點三八、九○手槍或與美國司法部國家司法協會所定防彈測試標準，

達 NIJ0108001 ⅢA 級同等級以上之防彈功能證明及保固期限證明。

(三) 自動報警系統規格之照片、功能圖說。

(四) 防盜、防搶裝置規格之照片、功能圖說。

(五) 交通監理機關核發之行車執照影本。該車輛如非屬籌設中之公司所有，須加附於公司設立登記後所有權移轉

予公司所有之讓渡書，且須於開業前移轉為公司所有。

(六) 切結書：切結書內容應載明本公司所使用之運鈔車如因改裝、維護不良或未具防彈測試證明之實質標準，

致損害客戶權益者，應負一切法律上之責任。

四 特殊安全裝置運鈔車審驗規定如下：

(一) 運鈔車規格之照片、圖說、行車執照證明是否與運鈔車實體相符。

(二) 車身或其他明顯處，須有醒目之○○保全字樣，字樣為標楷體 (每字長、寬各二十公分以上) 。

(三) 車身顏色不得與警用巡邏車相同。

(四) 經交通監理機關檢驗合格，並處於勘用狀態。

(五) 自動報警系統規格之照片、功能圖說，是否與運鈔車自動報警系統實體相符。

(六) 防盜、防搶裝置規格之照片、功能圖說，是否與運鈔車防盜、防搶裝置實體相符。

資料來源：內政部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